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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及 生 理 變 化 之 研 究  

 

中 文 摘 要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研 究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一 個 賽 季 中 的 專

項 體 能 、 生 理 變 化 。 受 試 者 是 以 9 5 年 全 國 師 生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 高 中 男 子 組 前 六 名 隊 伍 為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對 象 ， 參 與 本 研

究 的 學 校 包 括 麗 山 高 中 、 海 山 高 中 、 文 山 高 中 及 三 民 家 商 四

所 學 校，共 7 6 位 受 試 者，所 有 受 試 者 身 體 心 理 狀 況 皆 在 健 康

及 正 常 的 情 況 下 參 與 本 研 究 ； 本 研 究 分 別 在 賽 季 中 的 過 渡 階

段 、 準 備 階 段 及 比 賽 階 段 進 行 選 手 專 項 體 能 、 生 理 測 驗 ， 項

目 包 括 體 型 測 量 (身 高 、 B M I )， 專 項 體 能 測 驗 項 目 ( 1 5 公 尺 衝

刺 、 垂 直 跳 、 握 力 、 背 肌 力 、 十 步 跳 、 手 球 擲 遠 、 手 球 球 速

及 節 奏 跑 )及 唾 液 分 析。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慣 用 手

握 力 、 背 肌 力 、 手 球 擲 遠 及 節 奏 跑 有 顯 著 進 步 ， 十 步 跳 及 1 5

公 尺 衝 刺 顯 著 退 步 ， 其 他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立 定 投 擲 、 跨 步 投

擲 及 垂 直 跳 在 賽 季 間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控 球 和 中

樞 球 員、左 右 翼 和 中 樞 球 員 在 體 重 及 B M I 有 顯 著 差 異，在 身

高 及 體 脂 肪 率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荷 爾 蒙 在 賽 季 間 的 反 應 ， 睪 固

酮 ( Te s t o s t e r o n e， T )在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 顯 著 減 少 ， 皮 質 醇

( C o r t i s o l， C )在 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顯 著 增 加 ， 睪 固 酮 /皮 質 醇

( T / C )比 率 在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顯 著 減 少。本

研 究 顯 示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慣 用 手 握 力 、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背 肌 力 、 手 球 擲 遠 、 立 定 投 擲 及 跨 步 投 擲 測 驗

在 比 賽 期 達 最 佳 成 績，十 步 跳 及 1 5 公 尺 衝 刺 則 顯 示 退 步 的 趨

勢 ， 節 奏 跑 測 驗 在 準 備 期 達 最 佳 ，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的 體 型 中 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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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員 體 重 與 B M I 比 控 球 及 左 右 翼 球 員 顯 著 為 重，身 高 守 門 員

最 高 ， 其 次 是 左 右 鋒 及 左 右 翼 ， 最 後 才 是 中 樞 ，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濃 度 在 賽 季 間 隨 著 訓 練 強 度 及 量 的 增 加 而 明 顯 改 變 ， 準

備 期 與 比 賽 期 T / C 比 率 明 顯 比 過 渡 期 低 且 下 降 幅 度 超 過

3 0 %， 代 表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有 恢 復 不 足 或 過 度 訓 練 現 象 。  

 

關 鍵 詞 :專 項 體 能 、 睪 固 酮 、 皮 質 醇 、 T / C 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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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c h a n g e s  o f  s p e c i f i c  f i t n e s s  a n d  p h y s i o l o g y  p r o f i l e  

i n  e l i t e  y o u n g  h a n d b a l l  p l a y e r s  d u r i n g  e n t i r e  s e a s o n  

 

A b s t r a c t  

 

T h e  a i m  o f  t h i s  s t u d y  w a s  t o  i n v e s t i g a t e  s p e c i f i c  f i t n e s s  a n d  

p h y s i o l o g y  p r o f i l e  i n  e l i t e  y o u n g  m a l e  h a n d b a l l  p l a y e r s  

d u r i n g  a  s e a s o n .  S u b j e c t s  w e r e  r e c r u i t e d  f r o m  f o u r  h i g h  

s c h o o l  h a n d b a l l  t e a m s  w h i c h  w e r e  f i n i s h e d  o n  t o p  6  o f  2 0 0 6  

N a t i o n a l  Te a c h e r - S t u d e n t  C u p  C h a m p i o n s h i p .  S e v e n t y - s i x  

m a l e  s u b j e c t s  w e r e  c o m p l e t e d  t h e  t e s t s  i n  t h r e e  s t a g e s :  

t r a n s i t i o n  s t a g e ,  p r e p a r a t o r y  s t a g e  a n d  c o m p e t i t i o n  s t a g e ,  

d u r i n g  t h e  s e a s o n .  S u b j e c t  w e r e  a s k e d  t o  p e r f o r m  s p e c i f i c  

f i t n e s s  t e s t s  ( b o d y  m a s s  i n d e x ,  b o d y  f a t ,  1 5 m  s p r i n t ,  v e r t i c a l  

j u m p ,  g r a s p  s t r e n g t h ,  b a c k  s t r e n g t h ,  t e n - s t e p  j u m p ,  h a n d b a l l  

t h r o w  a n d  s h u t t l e  r u n )  a n d  t o  g i v e  t h e i r  s a l i v a  s a m p l e s  f o r  

h o r m o n e s ,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 T )  a n d  c o r t i s o l  ( C )  a n a l y s i s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h a b i t u a l  h a n d  g r a s p  s t r e n g t h ,  b a c k  

s t r e n g t h ,  h a n d b a l l  t h r o w  d i s t a n c e ,  a n d  s h u t t l e  r u n  w e r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i m p r o v e d  d u r i n g  t h e  s e a s o n .  Te n - s t e p  j u m p  a n d  

1 5 m  s p r i n t  w e r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g r a d u a l l y  d e g e n e r a c y  d u r i n g  t h e  

s e a s o n .  T h e r e  w e r e  n o  d i f f e r e n c e s  i n  b o d y  m a s s  i n d e x ,  b o d y  

f a t ,  n o n - h a b i t u a l  h a n d  g r a s p  s t r e n g t h ,  h a n d b a l l  t h r o w  v e l o c i t y  

a n d  v e r t i c a l  j u m p  d u r i n g  t h e  s e a s o n .   

S a l i v a  T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s  a t  t r a n s i t i o n  s t a g e  w a s  l o w e r  t h a n  a t  

p r e p a r a t o r y  s t a g e .  S a l i v a  C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s  w e r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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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g h e r  i n  c o m p e t i t i o n  s t a g e  t h a n  t h a t  o f  t r a n s i t i o n  s t a g e .  T h e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 t o - c o r t i s o l  ( T / C )  r a t i o s  w e r e  g r a d u a l l y  d e c r e a s e d  

f r o m  t r a n s i t i o n  s t a g e  t h r o u g h  p r e p a r a t o r y  s t a g e  t o  

c o m p e t i t i o n  s t a g e .  O u r  d a t a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t h e  s p e c i f i c  f i t n e s s  

o f  w e r e  g r a d u a l l y  i m p r o v e d  d u r i n g  t h e  s e a s o n  i n  h a b i t u a l  h a n d  

g r a s p  s t r e n g t h ,  b a c k  s t r e n g t h ,  h a n d b a l l  t h r o w  d i s t a n c e ,  a n d  

s h u t t l e  r u n  b u t  n o t  i n  t e n - s t e p  j u m p  a n d  1 5 m  s p r i n t  i n  e l i t e  

y o u n g  h a n d b a l l  p l a y e r s .  T h e  T / C  r a t i o s  w e r e  d e c r e a s e d  o v e r  

3 0 %  f r o m  t r a n s i t i o n  s t a g e  t o  c o m p e t i t i o n  s t a g e  w h i c h  m i g h t  

i n d i c a t e  i n s u f f i c i e n t  r e c o v e r y  t i m e  d u r i n g  t h e  s e a s o n a l  

t r a i n i n g .   

 

K e y w o r d： S p e c i a l  f i t n e s s ,  Te s t o s t e r o n e ,  C o r t i s o l ,  T / C  r a t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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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近 代 手 球 運 動 是 由 丹 麥 人 霍 革 ˙ 尼 爾 森 ( H o l g e r  N i e l s o n )

於 1 8 9 8 年 利 用 狹 小 的 室 內 場 地 首 創 七 人 制 手 球 遊 戲，至 1 9 0 6

年 由 霍 革 .尼 爾 森 制 訂 七 人 制 手 球 規 則 後，手 球 運 動 逐 漸 在 北

歐 盛 行 起 來 。 手 球 運 動 活 動 方 式 與 足 球 相 似 ， 其 基 本 技 術 及

攻 防 戰 術 又 與 籃 球 類 同 ， 在 活 動 內 涵 是 特 別 強 調 團 隊 合 作 與

服 從 精 神 ， 則 與 橄 欖 球 一 致 ， 因 此 手 球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結 合 足

球 、 籃 球 與 橄 欖 球 精 華 的 一 種 綜 合 性 球 類 運 動 。  

國 際 手 球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H a n d b a l l  F e d e r a t i o n )及 亞 洲

手 球 總 會 ( A s i a n  H a n d b a l l  F e d e r a t i o n )資 料 發 現 ， 國 內 手 球 青

年 國 家 隊 競 賽 成 績 比 成 人 國 家 隊 出 色 ， 然 而 國 內 並 未 相 關 的

研 究 探 討 此 一 問 題 ， 這 可 能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體 能 、 體 型 及 生

理 狀 況 、 與 其 他 國 家 青 年 代 表 隊 相 似 ， 然 而 國 內 相 關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專 項 體 能 及 體 型 資 料 並 不 完 整 。  

李 誠 志 等 ( 1 9 9 4 )提 出 在 一 場 手 球 比 賽 中 要 求 手 球 運 動 員

在 時 間 和 空 間 上 取 得 優 勢 ， 在 比 賽 中 才 有 較 大 勝 算 ， 時 間 上

的 優 勢 是 指 手 球 運 動 員 具 有 良 好 的 肌 力 ( S t r e n g t h )、 速 度

( S p e e d )和 耐 力 ( E n d u r a n c e )等 運 動 素 質，這 些 因 素 可 歸 類 為 體

能 要 素 ； 空 間 上 的 優 勢 是 指 手 球 運 動 員 具 有 高 大 壯 碩 體 型 來

完 成 強 勁 有 力 的 射 門 動 作 及 攻 守 對 抗 時 的 衝 撞 能 力 ， 這 些 因

素 可 歸 類 為 體 型 要 素 ， 因 此 發 現 體 能 與 體 型 這 兩 個 要 素 對 手

球 運 動 員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然 而 國 內 相 關 手 球 選 手 的 專 項 體 能

及 體 型 之 資 料 並 不 完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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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監 控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 通 常 定 期 實 施 適 合 手 球 運 動

的 專 項 體 能 檢 測 ， 因 為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狀 況 不 可 能 在 一 整 年 裡

都 是 顛 峰 狀 態 ， 會 隨 著 訓 練 週 期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改 變 ， 在 過 渡

階 段 是 體 能 的 維 持 與 調 整 ， 準 備 階 段 是 強 調 體 能 的 加 強 ， 最

後 比 賽 階 段 是 讓 體 能 達 到 巔 峰 狀 態 。  

手 球 運 動 不 同 位 置 的 運 動 員 體 型 上 會 有 明 顯 的 不 同 。 林

輝 雄 ( 1 9 9 9 )、 李 炯 煌 ( 1 9 9 8 )提 到 手 球 運 動 因 球 員 位 置 不 同 ，

所 應 具 備 的 體 型 、 機 能 與 調 整 力 等 因 素 ， 與 其 重 要 性 都 不 相

同。從 1 9 9 6 年 奧 運 會 男 子 手 球 錦 標 賽 與 各 隊 伍 在 不 同 位 置 體

型 的 比 較 中 發 現 ， 守 門 員 、 中 樞 和 左 、 右 鋒 球 員 體 型 都 較 高

大 壯 碩 ， 而 左 、 右 翼 球 員 則 屬 於 矮 小 的 體 型 ， 國 內 並 無 完 整

研 究 資 料 顯 示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運 動 員 體 型 上 在 不 同 位 置 球 員 之

間 的 差 異 及 特 性 。  

本 研 究 探 討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運 動 員 賽 季 間 體 能 ， 並 探 討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運 動 員 在 賽 季 間 的 生 理 指 標 。 在 生 理 指 標 的 評 估

方 面 有 學 者 觀 察 體 內 睪 固 酮 ( Te s t o s t e r o n e， T )與 皮 質 醇

( C o r t i s o l，C )的 比 例 睪 固 酮 /皮 質 醇 ( T / C )比 率 在 運 動 中 及 運 動

後 的 反 應 ， A l e n  e t  a l  ( 1 9 8 8 )、 L u t o s l a w s k a  e t  a l  ( 1 9 9 1 )、

K r a e m e r  e t  a l  ( 1 9 9 8 )  與 C h a n g  e t  a l  ( 2 0 0 5 )研 究 中 發 現 ， 只 要

是 長 時 間 運 動 或 是 運 動 後 的 恢 復 時 間 不 足 ， 體 內 的 T / C 比 率

會 顯 著 下 降 ， 這 個 指 標 可 用 來 評 估 運 動 員 在 運 動 後 恢 復 狀 況

或 是 評 估 是 否 有 過 度 訓 練 的 現 象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研 究 目 的 是 研 究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一 個 賽 季 中 的 專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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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能 、 生 理 變 化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一 、 探 討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的 專 項 體 能 在 整 個 賽 季 之 變 化 。  

二 、 探 討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不 同 位 置 體 型 之 間 的 差 異 。  

三 、 探 討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的 生 理 指 標 在 整 個 賽 季 之 變 化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一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的 專 項 體 能 在 整 個 賽 季 並 無 變 化 。  

二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不 同 位 置 體 型 之 間 並 無 差 異 。  

三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的 生 理 指 標 在 整 個 賽 季 並 無 變 化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及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對 象 為 1 5 至 1 8 歲 國 內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 並 且

是 9 5 年 師 生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高 中 男 子 組 前 六 名 隊 伍，同 意

參 與 本 研 究 測 驗 總 計 四 所 學 校 麗 山 高 中 、 海 山 高 中 、 文

山 高 中 以 及 三 民 家 商 ， 共 7 6 人 。  

二 、 本 研 究 是 以 場 地 測 驗 ( F i e l d  Te s t )為 設 計 ， 因 此 各 校 場 地

會 限 制 本 研 究 。  

三 、 天 候 因 素 會 影 響 本 研 究 結 果 ， 本 研 究 非 下 雨 天 、 氣 溫 在

1 8 ~ 3 2 度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實 驗 。  

四 、 球 的 使 用 符 合 ( I H F ) 3 號 球 ， 球 的 周 圍 為 5 8 至 6 0 公 分 ，

重 量 為 4 2 5 至 4 7 5 公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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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本 研 究 總 計 四 所 不 同 學 校 參 與 實 驗 ， 因 此 各 校 訓 練 課 表

的 差 異 會 限 制 本 研 究 。  

 

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 指 台 灣 國 內 1 5 ~ 1 8 歲 高 中 甲 組 手 球

選 手 ， 曾 參 加 國 內 全 國 性 手 球 錦 標 賽 者 ， 參 與 本 研 究 的

學 校 為 麗 山 高 中 、 海 山 高 中 、 文 山 高 中 以 及 三 民 家 商 。  

二 、 肌 力 ： 係 指 身 體 或 身 體 某 部 份 肌 肉 收 縮 所 產 生 的 最 大 力

量 或 張 力 。  

三 、 速 度 ： 泛 指 身 體 快 速 運 動 的 能 力 ， 其 表 現 的 形 態 有 反 應

速 度 、 動 作 速 度 及 週 期 性 運 動 中 的 位 移 速 度 。  

四 、 耐 力 ： 指 長 時 間 持 續 工 作 或 運 動 的 能 力 稱 為 耐 力 。  

五 、 生 理 指 標 ： 觀 察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運 動 員 體 內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的 量 ， 以 及 睪 固 酮 除 以 皮 質 醇 的 比 率 ( T / C 比 率 )在 賽

季 間 的 反 應 。  

六 、 T / C 比 率 計 算 方 法 ： 睪 固 酮 除 以 皮 質 醇 再 乘 以 1 0 0 0，

T / C × 1 0 0 0。  

七 、 過 渡 期 ： 9 5 年 全 國 師 生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後 3 週 為 過 渡 期 ，

第 3 週 進 行 檢 測 ， 過 渡 期 共 3 週 。  

八 、 準 備 期 ： 第 3 週 檢 測 後 1 0 週 為 準 備 期 ， 第 1 3 週 進 行 檢

測 ， 準 備 期 共 1 0 週 。  

九 、 比 賽 期 ； 第 1 3 週 後 至 9 6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為 比 賽

期 ， 第 1 5 週 進 行 檢 測 ， 比 賽 期 共 5 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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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目 前 運 動 種 類 和 項 目 繁 多 ， 且 各 運 動 種 類 項 目 各 有 其 特

性 ， 所 以 各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所 應 具 備 的 體 能 、 運 動 技 術 、 精 神

力 和 戰 術 等 也 有 相 當 之 差 異 (葉 憲 清 ， 2 0 0 3 )。 即 使 相 似 的 球

類 運 動 中 ， 例 如 ： 手 球 、 足 球 、 橄 欖 球 等 ， 在 彼 此 之 間 的 專

項 體 能 和 技 術 都 有 一 定 的 落 差 ， 所 以 不 是 所 有 運 動 項 目 的 專

項 體 能 和 技 術 的 測 驗 都 可 以 適 用 於 其 他 的 運 動 項 目 ； 且 不 是

所 有 運 動 的 運 動 員 體 型 都 非 常 相 似 ， 有 時 會 因 不 同 運 動 型 態

或 運 動 位 置 而 有 所 差 異 ， 本 章 第 一 節 將 探 討 手 球 運 動 專 項 體

能 及 體 型 關 係 。  

人 體 體 內 內 分 泌 腺 激 素 ( H o r m o n e )的 分 泌 對 運 動 員 運 動

表 現 的 反 應 也 並 不 相 同 ， 其 中 睪 固 酮 、 皮 質 醇 及 T / C 比 例 ，

已 經 被 證 實 運 動 員 在 運 動 時 及 運 動 後 會 改 變 體 內 的 含 量 ， 因

此 將 在 本 章 第 二 節 介 紹 睪 固 酮 、 皮 質 醇 及 T / C 比 例 在 運 動 時

及 運 動 後 之 間 的 影 響 。  

 

第 一 節 手 球 專 項 體 能  

 

訓 練 要 素 的 金 字 塔 ， 包 含 體 能 訓 練 、 技 術 訓 練 、 戰 術 訓

練 以 及 心 理 與 精 神 訓 練 ( B o m p a， 1 9 9 9 )。 其 中 體 能 訓 練 是 最

為 重 要 的 ， 因 為 體 能 訓 練 是 全 部 訓 練 要 素 的 根 本 ， 如 果 運 動

選 手 體 能 狀 況 不 斷 地 在 進 步 ， 相 對 地 運 動 選 手 會 有 更 強 的 運

動 能 力 展 現 出 高 水 準 的 技 術 及 戰 術 ， 最 後 運 動 選 手 心 理 會 接

受 這 種 真 實 痛 苦 訓 練 的 成 果 ， 更 容 易 激 發 運 動 選 手 有 更 積 極

的 心 理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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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能 訓 練 中 有 三 個 重 要 的 要 素，就 是 肌 力、速 度 和 耐 力，

是 體 能 訓 練 的 主 要 軸 心 ， 這 三 種 能 力 好 壞 通 常 可 以 評 估 一 位

運 動 員 的 運 動 能 力 ， 且 大 多 數 的 運 動 項 目 ， 體 能 較 好 的 運 動

員 都 佔 有 一 定 的 優 勢 。 因 此 當 運 動 員 用 上 最 大 負 荷 ( l o a d )

時 ， 屬 於 肌 力 運 動 ； 當 運 動 員 發 揮 最 高 敏 捷 及 頻 率 時 ， 是 一

種 最 大 速 度 運 動 ； 當 運 動 員 運 動 至 最 大 的 距 離 、 持 久 力 或 反

覆 次 數 時 ， 運 動 員 所 體 驗 的 正 是 耐 力 運 動 ( B o m p a， 1 9 9 9 )。

很 少 運 動 項 目 只 需 要 單 一 種 體 能 的 要 素 ， 通 常 是 結 合 兩 種 以

上 的 體 能 要 素 ， 例 如 ： 跳 遠 、 跳 高 、 標 槍 等 項 目 是 肌 力 與 速

度 的 結 合；角 力、柔 道 等 項 目 是 耐 力 與 肌 力 的 結 合； 4 0 0、 8 0 0

公 尺 等 項 目 是 耐 力 與 速 度 的 結 合 ， 這 三 個 體 能 要 素 是 複 雜 的

三 角 關 係 ， 也 是 所 有 運 動 員 要 加 強 發 展 的 能 力 ， 以 便 往 後 建

立 穩 固 的 專 項 體 能 訓 練 之 基 礎 。  

為 何 專 項 體 能 對 運 動 員 很 重 要 ， 因 為 在 每 個 運 動 中 運 動

員 所 需 要 的 專 項 體 能 特 質 都 不 相 同 。 因 此 有 許 多 文 獻 在 探 討

運 動 員 的 專 項 體 能 測 驗，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  研 究 提 到 手

球 運 動 包 含 了 身 體 接 觸 、 不 斷 地 衝 刺 和 移 位 ， 手 球 運 動 特 別

強 調 在 跑 步 、 跳 躍 、 衝 刺 、 投 擲 、 撞 擊 、 阻 擋 、 壓 迫 和 擒 抱

等 動 作 ， 是 在 比 賽 中 常 見 的 ， 因 此 肌 力 、 速 度 和 耐 力 對 手 球

運 動 員 是 很 重 要 的 ； W i s l Ø f f  e t  a l  ( 1 9 9 8 )  研 究 提 到 優 秀 足 球

選 手 有 許 多 動 作 要 有 瞬 間 的 爆 發 力 ， 包 括 跳 、 踢 、 傳 球 、 轉

動 、 衝 刺 、 改 變 步 伐 和 預 防 防 守 者 的 壓 迫 並 堅 強 的 收 縮 保 持

球 的 平 衡 和 控 制；G a b b e t t  ( 2 0 0 2 )研 究 提 出 橄 欖 球 選 手 身 體 上

需 要 參 與 強 烈 的 特 殊 活 動 ， 例 如 衝 刺 、 身 體 衝 撞 、 一 回 短 時

間 的 低 強 度 並 且 處 理 擒 抱 和 分 開 的 活 動 、 移 動 、 突 然 轉 向 。

另 外 G o r e  ( 2 0 0 0 )書 中 所 測 驗 澳 洲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測 驗，各 項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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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種 類 的 專 項 測 驗 項 目 都 離 不 開 肌 力 、 速 度 和 耐 力 的 體 能 要

素 ， 因 此 接 下 將 探 討 手 球 運 動 的 專 項 體 能 相 關 文 獻 ， 包 括 肌

力 、 速 度 和 耐 力 三 部 分 ：  

一 、 肌 力  

肌 力 的 好 壞 在 手 球 比 賽 中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因 為 手 球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需 要 不 斷 地 做 撞 擊 、 阻 擋 、 壓 迫 、 投 擲 、 跳 躍 等 動

作 ， 肌 力 不 足 將 無 法 與 對 手 做 相 等 的 對 抗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1 9 9 9 )研 究 連 續 六 個 星 期 的 阻 力 訓 練 對 青 少 年 手 球 選 手 肌 力

的 影 響 ， 在 最 大 肌 力 ( 1 R M )及 爆 發 力 ( e x p l o s i v e  f o r c e  

p r o d u c t i o n )的 表 現 ， 結 果 發 現 阻 力 訓 練 組 ( S T )在 下 肢 及 上 肢

的 最 大 肌 力 仰 臥 推 舉 ( B e n c h  P r e s s )從 1 2 6 . 7 ± 2 1  k g 進 步 至

1 4 2 . 2 ± 1 8  k g， 半 蹲 ( H a l f  S q u a t )從 3 6 . 1 ± 9  k g 進 步 至 4 4 . 4 ± 9  

k g， 無 阻 力 訓 練 組 ( N S T )並 無 改 變 ， S T 組 下 肢 等 速 肌 力 明 顯

增 加 ， N S T 組 下 肢 肌 力 則 有 減 少 的 趨 勢 ，  S T 組 垂 直 跳 測 驗

( J u m p i n g  Te s t )高 度 並 無 顯 著 改 變 ， N S T 組 反 而 明 顯 增 加 從

2 9 . 5 ± 4 進 步 到 3 1 . 4 ± 5  c m， 這 點 是 比 較 特 別 的 地 方 ，  S T 組

手 球 投 擲 球 速 測 驗 ( H a n d b a l l  T h r o w i n g  Ve l o c i t y  Te s t )球 速 顯

著 增 加 從 7 1 . 7 ± 7  k m / h 進 步 7 4 . 0 ± 7  k m / h， N S T 組 球 速 無 顯 著

增 加 ， 不 過 在 這 項 研 究 因 受 試 者 對 象 是 1 4 ~ 1 6 歲 青 少 年 的 手

球 運 動 員 ， 生 理 狀 況 還 屬 於 發 育 的 階 段 ， 只 要 有 持 續 做 阻 力

訓 練 ， 肌 力 表 現 就 會 明 顯 增 加 ， 研 究 中 顯 示 S T 組 在 前 兩 週

肌 力 表 現 明 顯 的 增 加 ， 後 四 週 肌 力 表 現 無 明 顯 增 加 ， 因 為 受

試 者 的 年 齡 太 小 ， 在 後 幾 週 的 訓 練 並 無 繼 續 增 加 訓 練 的 強 度

及 頻 率 ， 因 此 在 後 面 四 週 肌 力 表 現 無 明 顯 增 加 ， 這 個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S T 組 經 過 六 個 星 期 的 阻 力 訓 練 ， 在 各 項 肌 力 測 驗 結

果 都 明 顯 進 步，且 各 項 肌 力 測 驗 的 數 據 都 優 於 N S T 組，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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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持 續 做 阻 力 訓 練 的 運 動 員 肌 力 表 現 ， 比 沒 有 做 阻 力 訓 練 的

運 動 員 好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研 究 優 秀 ( E M )與 業 餘 ( A M )成 人 男

性 手 球 運 動 員 在 專 項 體 能 上 的 差 異 ， 結 果 肌 力 相 關 測 驗 發 現

在 最 大 肌 力 仰 臥 推 舉 E M 組 別 1 0 7 ± 1 2  k g 比 A M 組 別 8 3 ± 1 0  k g

顯 著 為 高，仰 臥 推 舉 及 半 蹲 各 項 負 荷 比 重 的 輸 出 量 ( W )在 E M

組 都 優 於 A M 組 ， 手 球 投 擲 球 速 測 驗 中 發 現 在 站 立 及 三 步 跨

步 跑 投 擲 球 速 分 別 為 E M 2 3 . 8 ± 1 . 9 m / s 比 A M 2 1 . 8 ± 1 . 6 m / s；

E M 2 5 . 3 ± 2 . 2 m / s 比 A M 2 2 . 9 ± 1 . 4 m / s， E M 組 都 比 A M 組 的 球 速

快 ， 但 垂 直 跳 兩 組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E M 4 6 . 8 ± 7 c m；

A M 4 6 . 9 ± 7 c m )。  

在 三 步 跨 步 跑 投 擲 的 速 度 與 1 R M 仰 臥 推 舉 顯 著 相 關 ( r＝

0 . 7 2 )，這 樣 的 結 果 是 跟 動 力 學 有 關，因 為 手 球 投 擲 動 作 是 屬

於 開 放 性 動 力 鏈 ， 所 以 剛 開 始 腿 部 需 要 與 地 面 接 觸 產 生 力

量 ， 才 能 把 力 量 傳 遞 到 上 肢 產 生 投 擲 動 作 ， 因 此 下 肢 輸 出 量

越 大 ， 再 加 上 三 步 跨 步 跑 的 動 力 ， 三 步 跨 步 跑 投 擲 速 度 一 定

比 站 立 投 擲 速 度 快 ， 但 是 在 力 量 傳 遞 的 過 程 中 ， 假 使 有 個 環

節 太 早 做 動 作 就 會 影 響 球 投 擲 的 速 度 ， 例 如 ： 身 體 軀 幹 還 沒

有 旋 轉 ， 手 臂 已 經 開 始 要 做 投 擲 動 作 ， 目 前 國 內 尚 未 研 究 利

用 手 球 投 擲 球 速 測 驗 方 法 來 判 定 手 球 運 動 員 上 肢 肌 力 的 好

壞 。  

以 上 這 些 肌 力 測 驗 結 果 發 現 ， 優 秀 手 球 選 手 在 各 項 測 驗

都 比 業 餘 手 球 選 手 好 ， 如 果 維 持 或 提 升 肌 力 的 表 現 ， 在 比 賽

中 與 對 手 做 身 體 對 抗 及 射 門 等 動 作 時 ， 可 較 佔 優 勢 。 這 樣 的

結 果 與 手 球 運 動 同 屬 身 體 接 觸 性 間 歇 運 動 的 足 球 運 動 有 相 似

的 結 果 ， W i s l Ø f f  e t  a l  ( 1 9 9 8 )  研 究 相 同 足 球 聯 盟 冠 軍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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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o s e n b o r g )與 剛 升 上 聯 盟 的 隊 伍 ( S t r i n d h e i m )之 間 體 能 的 差

異 ， 這 些 優 秀 足 球 選 手 在 各 項 肌 力 測 驗 中 仰 臥 推 舉 、 半 蹲 與

垂 直 跳 的 結 果 與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相 似 ， 而 且 這 些 足 球

選 手 在 肌 力 表 現 有 明 顯 落 差 ， R o s e n b o r g 與 S t r i n d h e i m 仰 臥

推 舉 分 別 為 8 2 . 7 ± 1 2 . 8 k g 與 7 7 . 1 ± 1 6 . 5 k g、 半 蹲 分 別 為

1 6 4 . 6 ± 2 1 . 8 k g 與 1 3 5 . 0 ± 1 6 . 2 k g、垂 直 跳 分 別 為 5 6 . 7 ± 6 . 6 c m 與

5 3 . 1 ± 4 . 0 c m， 這 樣 的 結 果 更 能 說 明 肌 力 表 現 對 優 秀 運 動 員 的

重 要 性 。  

J e n s e n  e t  a l  ( 1 9 9 7 )與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6 )探 討 優 秀 男

女 手 球 選 手 在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的 變 化 ， 所 測 驗 的 肌 力 項 目 包

括 仰 臥 推 舉 、 半 蹲 、 垂 直 跳 及 等 速 肌 力 ， 在 這 些 測 驗 的 結 果

發 現 了 有 趣 的 趨 勢 ， 就 是 從 第 一 次 到 第 三 次 的 測 驗 結 果 有 逐

漸 增 加 的 趨 勢 ， 大 多 數 的 受 試 者 都 是 在 第 三 次 測 驗 的 結 果 最

好 ， 之 後 接 近 比 賽 期 的 第 四 次 測 驗 成 績 就 與 第 三 次 測 驗 相

似 ， 這 樣 的 結 果 是 教 練 考 慮 運 動 員 快 接 近 比 賽 期 ， 在 整 體 訓

練 把 體 能 訓 練 的 比 重 稍 微 減 少 ， 把 重 心 多 放 在 技 術 及 戰 術 的

訓 練 上 ， 同 時 避 免 運 動 員 出 現 受 傷 或 過 度 訓 練 的 現 象 ， 會 讓

運 動 員 在 正 式 比 賽 時 表 現 出 更 好 的 運 動 水 準 ， 然 而 目 前 國 內

尚 未 有 關 於 手 球 運 動 員 在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變 化 的 研 究 。  

林 輝 雄 ( 1 9 9 7 )指 出 ， 國 內 手 球 選 手 測 驗 肌 力 專 項 體 能 項

目 包 括 握 力 測 量 、 手 球 擲 遠 、 十 級 跳 及 單 腳 跳 摸 高 ， 同 時 對

國 立 臺 灣 體 專 男 性 手 球 專 長 運 動 員 做 研 究，發 現 在 3 0 位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慣 用 手 握 力 5 5 . 8 ± 5 . 2 k g、 非 慣 用 手 4 6 . 7 ± 5 . 3 k g、 手

球 擲 遠 4 4 . 9 ± 3 . 5 m、十 級 跳 2 7 . 1 ± 2 . 5 m、單 腳 跳 6 9 . 9 ± 5 . 9 c m，

這 樣 的 結 果 與 李 誠 志 等 ( 1 9 9 4 )所 發 表 之 手 球 專 項 素 質 測 驗 評

分 表 對 照 ， 發 現 國 立 臺 灣 體 專 的 手 球 運 動 員 在 手 球 擲 遠 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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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較 差 ， 在 十 級 跳 成 績 是 較 佳 的 。  

李 炯 煌 ( 1 9 9 8 )對 高 中 手 球 選 手 基 本 運 動 能 力 之 影 響 的 研

究 中 ， 肌 力 的 測 驗 項 目 包 括 手 球 擲 遠 與 立 定 跳 遠 ， 結 果 只 有

在 手 球 擲 遠 優 秀 級 平 均 4 1 . 5 m 和 次 優 秀 級 平 均 3 8 . 9 m 明 顯 比

非 優 秀 級 平 均 3 4 . 9 m 還 好 ， 但 在 立 定 跳 遠 三 組 之 間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不 過 這 個 研 究 只 在 比 賽 期 前 進 行 測 驗 ， 並 沒 有 做

前 測 與 後 測 的 相 關 結 果 ， 並 不 清 楚 運 動 員 在 接 近 比 賽 期 時 ，

肌 力 表 現 是 否 有 進 步 或 退 步 的 現 象 ， 不 過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優 秀

級 手 球 選 手 在 手 球 擲 遠 的 成 績 比 非 優 秀 級 手 球 選 手 好 ， 我 們

可 以 推 論 出 優 秀 級 手 球 選 手 肌 力 表 現 比 非 優 秀 級 手 球 選 手

好 ， 這 個 研 究 是 目 前 國 內 唯 一 針 對 青 年 手 球 運 動 員 體 能 檢 測

的 研 究 ， 所 以 國 內 關 於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的 專 項 體 能 資 料 並 不 完

整 。  

總 結 以 上 文 獻 發 現 ， 肌 力 好 壞 會 影 響 運 動 員 之 間 的 運 動

表 現，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1 9 9 9 )  研 究 有 做 阻 力 訓 練 組 肌 力 表 現

明 顯 比 沒 有 做 阻 力 訓 練 組 好，W i s l Ø f f  e t  a l  ( 1 9 9 8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林 輝 雄 ( 1 9 9 7 )與 李 炯 煌 ( 1 9 9 8 )研 究 發 現 越 優 秀 的

運 動 員 肌 力 表 現 顯 著 優 於 次 優 秀 運 動 員 ， J e n s e n  e t  a l  ( 1 9 9 7 )

與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6 )研 究 發 現 在 賽 季 間 的 肌 力 表 現 會 在

準 備 期 後 段 達 最 高 ， 之 後 接 近 比 賽 期 的 肌 力 表 現 只 是 屬 於 維

持 的 狀 態 ， 我 們 知 道 這 些 結 果 都 是 利 用 體 能 測 驗 的 方 法 來 獲

得，而 手 球 運 動 員 常 用 的 肌 力 測 驗 項 目 包 括 仰 臥 推 舉、半 蹲、

垂 直 跳 、 等 速 測 力 機 、 手 球 投 擲 球 速 測 驗 、 手 球 擲 遠 、 握 力

測 量 、 十 級 跳 ， 但 是 在 與 手 球 運 動 相 似 的 身 體 接 觸 性 運 動 橄

欖 球，G a b b e t t  ( 2 0 0 2 )研 究 發 現 肌 力 測 驗 中 並 沒 有 測 量 仰 臥 推

舉 與 半 蹲 的 項 目 。 因 此 我 們 要 更 仔 細 挑 選 適 合 手 球 選 手 專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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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肌 力 測 驗 項 目 運 用 在 本 研 究 裡 ， 本 研 究 是 以 手 球 運 動 場 地

檢 測 為 主，並 考 慮 青 年 選 手 們 的 安 全，最 大 肌 力 的 仰 臥 推 舉、

半 蹲 和 等 速 測 力 機 將 不 會 列 入 本 研 究 的 肌 力 測 驗 項 目 ， 將 以

握 力 與 背 肌 力 測 量 、 垂 直 跳 、 手 球 擲 遠 、 手 球 投 擲 球 速 測 驗

與 十 步 跳 項 目 列 入 本 研 究 的 肌 力 測 驗 項 目 。  

國 內 外 檢 測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肌 力 方 法 如 附 錄 一 。  

二 、 速 度  

手 球 運 動 中 只 要 與 攻 防 有 相 關 的 移 位 和 各 項 基 本 動 作 均

與 速 度 息 息 相 關 ， 就 攻 擊 而 言 ， 具 備 良 好 的 速 度 能 快 速 完 成

傳 接 球、射 門 等 動 作，也 容 易 擺 脫 防 守 球 員 順 利 快 攻 與 得 分；

就 防 守 而 言 ， 對 於 攻 擊 的 壓 制 、 切 入 的 阻 斷 以 及 射 門 的 封 擋

等 動 作 ， 都 需 要 良 好 的 速 度 才 能 有 效 完 成 ， 順 利 瓦 解 攻 擊 球

員 的 進 攻 ， 所 以 短 距 離 衝 刺 速 度 對 手 球 選 手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林 輝 雄 ( 1 9 9 7 )、周 娟 娟 ( 2 0 0 2 )及 李 炯 煌 ( 1 9 9 8 )研 究 手 球 運

動 員 專 項 體 能 速 度 的 測 驗 項 目 分 別 是 3 0、 5 0 公 尺 衝 刺，不 過

這 測 驗 的 距 離 過 長 ， 並 不 符 合 手 球 運 動 員 速 度 的 特 性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 J e n s e n  e t  a l  ( 1 9 9 7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6 )研 究 優 秀 手 球 運 動 員 專 項 速 度 的 測 驗 是 利 用 5 至 1 5 公

尺 的 距 離 衝 刺 ， 在 優 秀 與 次 優 秀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衝 刺 速 度 之 間

並 沒 有 相 差 太 多，不 過 5 至 1 5 公 尺 的 距 離 較 符 合 手 球 運 動 員

速 度 的 特 性 。  

林 輝 雄 ( 1 9 9 7 )指 出 ， 手 球 運 動 的 速 度 表 現 是 在 於 快 速 的

啟 動 、 短 程 的 衝 刺 及 瞬 間 完 成 各 種 動 作 ， 又 加 上 手 球 場 地 全

長 是 4 0 公 尺，扣 掉 兩 邊 6 公 尺 的 球 門 區 域，中 間 可 跑 的 距 離

只 剩 下 2 8 公 尺，且 手 球 從 拿 到 球 加 上 一 次 的 運 球 一 共 可 走 7

步 ， 再 加 上 空 中 飛 行 的 距 離 ， 其 實 手 球 運 動 員 只 需 要 極 短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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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衝 刺 的 速 度 就 可 以 完 成 射 門 或 移 位 防 守 等 動 作， 5 0 公 尺 的

衝 刺 測 驗 比 較 屬 於 一 般 性 的 體 適 能 測 驗 距 離 ， 比 較 不 屬 於 手

球 運 動 專 項 體 能 測 驗 項 目 ， 所 以 本 研 究 將 測 驗 手 球 運 動 員 專

項 體 能 的 速 度 項 目 採 用 1 5 公 尺 。  

國 內 外 檢 測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速 度 方 法 如 附 錄 一 。  

三 、 耐 力  

耐 力 對 專 門 負 責 攻 擊 及 防 守 的 手 球 運 動 員 並 不 重 要 ， 不

過 對 很 少 在 替 換 的 左 右 翼 球 員 ， 耐 力 的 好 壞 對 他 們 就 相 當 重

要，因 為 一 場 手 球 比 賽 6 0 分 鐘 裡，他 們 要 不 斷 地 反 覆 衝 刺 ，

有 時 需 要 短 時 間 內 不 斷 地 在 移 位 、 衝 刺 及 折 返 ， 僅 有 很 短 的

休 息 時 間 ， 這 時 候 耐 力 對 這 些 球 員 就 非 常 重 要 。 測 驗 耐 力 有

相 當 多 方 式 ， 目 前 測 驗 心 肺 耐 力 使 用 最 頻 繁 的 機 器 就 是 實 驗

室 的 跑 步 機 ， J e n s e n  e t  a l  ( 1 9 9 7 )研 究 優 秀 女 性 手 球 運 動 員 賽

季 間 體 能 變 化 ， 第 一 次 測 驗 為 過 渡 期 ， 第 二 次 為 準 備 期 ， 第

三 次 為 比 賽 前 期 ， 第 四 次 為 比 賽 期 ， 全 都 是 利 用 跑 步 機 測 驗

最 大 攝 氧 量 ， 發 現 第 一 次 測 驗 的 結 果 從 5 1 . 3 ± 2 . 3  m l / k g / m i n

逐 漸 進 步，直 到 第 三 次 測 驗 的 結 果 最 高 5 3 . 8 ± 2 . 7  m l / k g / m i n，

之 後 第 四 次 測 驗 結 果 與 第 三 次 測 驗 結 果 相 差 不 大 5 3 . 5 ± 2 . 9  

m l / k g / m i n。 R a n n o u  e t  a l  ( 2 0 0 1 )也 是 利 用 跑 步 機 來 測 驗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 V O 2 m a x )， 研 究 發 現 國 家 級 與 優 秀 級 的

手 球 運 動 員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水 準 分 別 是 5 7 . 7 ± 3 . 1 與 5 8 . 7 ± 0 . 9  

m l / k g / m in， 與 耐 力 型 運 動 員( 7 0 . 7 ± 1 . 7  m l / k g / m i n )有 一 段 差

距 。  

這 樣 的 結 果 與 足 球 及 橄 欖 球 選 手 略 有 差 異 ， C h a m a r i  e t  

a l  ( 2 0 0 4 )指 出 ， 優 秀 青 年 足 球 選 手 平 均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6 1 . 1 ± 4 . 6  m l / k g / m in，比 之 前 優 秀 手 球 運 動 員 還 好。W i s l Ø f f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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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 1 9 9 8 )  指 出，研 究 歐 洲 足 球 聯 盟 優 秀 足 球 選 手 最 大 攝 氧 量

分 別 是 6 7 . 6 ± 4 . 0、 5 9 . 9 ± 4 . 1  m l / k g / m i n， 這 裡 發 現 有 一 支 優 秀

足 球 隊 伍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水 準 與 之 前 R a n n o u  e t  a l  ( 2 0 0 1 )研

究 耐 力 型 選 手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相 當 接 近 ( 7 0 . 7 ± 1 . 7  m l / k g / m i n )，

這 代 表 國 外 優 秀 足 球 選 手 最 大 攝 氧 量 比 國 外 優 秀 手 球 運 動 員

佳 。 A l - H a z z a a  e t  a l  ( 2 0 0 1 )  指 出 ，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優 秀 足 球 選

手 最 大 攝 氧 量 5 6 . 8 ± 4 . 8  m l / k g / m i n，與 其 他 地 區 優 秀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相 差 不 大 。  

從 上 面 的 足 球 運 動 文 獻 中 發 現 特 別 的 趨 勢 ， 在 最 大 攝 氧

量 方 面 ， 中 場 選 手 比 前 鋒 選 手 好 ， 前 鋒 選 手 又 比 後 衛 好 ， 不

同 位 置 運 動 員 具 備 的 體 能 要 素 不 同 ， 目 前 在 手 球 運 動 文 獻 中

並 沒 有 探 討 這 個 現 象 ， 或 許 在 手 球 運 動 中 也 有 這 種 特 別 的 趨

勢 。  

也 有 比 較 特 別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測 驗 項 目 ， D e l a m a r c h e  e t  a l  

( 1 9 8 7 )  利 用 腳 踏 車 測 驗 方 式 來 測 驗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最 大 攝 氧

量，結 果 最 大 攝 氧 量 5 8 . 3 ± 5 . 3  m l / k g / m i n，因 為 這 個 研 究 要 配

合 採 血 ， 所 以 使 用 比 較 穩 定 的 腳 踏 車 來 測 驗 最 大 攝 氧 量 ， 然

而 腳 踏 車 測 驗 的 模 式 與 手 球 運 動 的 模 式 並 不 相 同 ， 所 以 較 少

研 究 使 用 此 方 法 來 測 驗 手 球 選 手 。  

G a b b e t t  ( 2 0 0 2 )研 究 橄 欖 球 聯 盟 運 動 員 的 相 關 體 能 測

驗 ， 在 第 一 級 與 第 二 級 橄 欖 球 運 動 員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分 別 為

4 6 . 8 ± 4 . 2、 4 5 . 2 ± 4 . 5  m l / k g / m in， 與 之 前 國 外 優 秀 手 球 運 動 員

還 差 ， 不 過 這 兩 者 的 測 驗 方 式 並 不 相 同 ， 橄 欖 球 是 利 用 節 奏

跑 測 驗 ， 所 以 可 能 低 估 第 一 級 與 第 二 級 橄 欖 球 運 動 員 。  

G a b b e t t  ( 2 0 0 2 )在 室 外 田 徑 場 使 用 特 定 的 節 奏 持 續 進 行

2 0 公 尺 折 返 跑 ， 這 個 方 式 早 在 L e g e r  e t  a l  ( 1 9 8 2 )的 研 究 中 被



 14

拿 來 使 用，而 且 測 驗 的 效 果 非 常 好，G o r t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

G o r t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也 是 利 用 類 似 的 方 法 ， 只 是 在 距 離 和

速 度 上 並 不 相 同 ， 但 是 目 前 國 外 使 用 率 並 不 普 遍 ， 以 上 這 些

是 國 外 手 球 運 動 員 專 項 體 能 的 耐 力 測 驗 項 目 ， 國 內 尚 未 研 究

是 利 用 以 上 這 些 方 法 來 檢 測 手 球 運 動 員 專 項 體 能 的 耐 力 項

目 。  

國 內 測 驗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耐 力 項 目 ， 李 炯 煌 ( 1 9 9 8 )測 驗 高

中 男 子 手 球 運 動 員 耐 力 項 目 是 1 2 分 鐘 跑，結 果 發 現 優 秀 級 與

非 優 秀 級 平 均 跑 2 7 4 4 . 9 與 2 6 9 1 . 4 公 尺 ， 明 顯 比 次 優 秀 級 平

均 跑 2 4 1 1 . 6 公 尺 還 好 ， 林 輝 雄 ( 1 9 9 7 )對 臺 灣 體 專 男 子 手 球 專

長 測 驗 耐 力 也 是 利 用 1 2 分 鐘 跑，距 離 為 2 7 3 6 . 7 ± 1 6 6 . 4 公 尺，

與 李 炯 煌 ( 1 9 9 8 )研 究 的 優 秀 級 選 手 相 差 並 不 多 ， 代 表 國 內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1 2 分 鐘 跑 的 平 均 距 離 約 為 2 4 0 0 至 2 7 0 0 公 尺 。  

國 內 測 驗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耐 力 都 是 利 用 1 2 分 鐘 跑，比 較 屬

於 一 般 性 體 適 能 測 驗 項 目 ， 與 國 外 使 用 實 驗 室 的 跑 步 機 儀 器

測 驗 落 差 極 大 ， 不 過 實 驗 室 的 跑 步 機 測 驗 需 要 花 費 較 多 的 時

間 ， 而 且 在 同 時 間 又 不 能 進 行 大 量 樣 本 的 測 驗 ， 另 外 在 測 驗

的 模 式 與 手 球 運 動 的 運 動 模 式 並 不 相 同 ， 所 以 在 國 內 的 使 用

率 並 不 普 遍，因 此 本 研 究 將 不 採 用 1 2 分 鐘 跑 及 實 驗 室 的 跑 步

機 或 腳 踏 車 儀 器 測 驗 方 式 ， 而 採 用 比 較 符 合 手 球 運 動 模 式 ，

且 又 可 同 時 大 樣 本 測 驗 的 節 奏 跑 ( L e g e r  e t  a l  1 9 8 2 )， 不 過 節

奏 跑 是 屬 於 一 種 預 估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方 法 ， 通 常 會 有 低 估 受 試

者 最 大 攝 氧 量 。  

國 內 外 檢 測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耐 力 方 法 如 附 錄 一 。  

從 附 錄 一 中 可 以 發 現 目 前 國 內 外 手 球 運 動 所 檢 測 的 專 項

體 能 項 目 相 似 度 並 不 高 ， 因 為 國 外 較 常 使 用 實 驗 室 的 儀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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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到 的 數 據 誤 差 較 小 但 是 較 費 時 ； 而 國 內 都 較 常 使 用 室 外

運 動 場 的 器 材 ， 得 到 的 數 據 誤 差 較 大 但 較 省 時 ， 所 以 本 研 究

將 審 慎 的 考 慮 那 些 專 項 體 能 項 目 是 適 合 國 內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運

動 員 。  

總 結 以 上 這 些 專 項 體 能 的 測 驗 方 式 (附 錄 一 )， 不 管 是 肌

力 、 速 度 和 耐 力 ， 在 國 外 或 國 內 的 測 驗 方 式 都 有 他 們 的 優 缺

點 及 實 用 性 的 價 值 ， 本 研 究 重 點 是 要 選 擇 適 合 又 能 測 驗 出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運 動 員 的 專 項 體 能 特 性 ， 將 是 本 研 究 主 要 考 量 的

方 向 ， 所 以 本 研 究 在 肌 力 測 驗 項 目 將 選 擇 握 力 和 背 肌 力 測

驗 、 垂 直 跳 、 十 歩 跳 、 手 球 擲 遠 、 手 球 投 擲 球 速 測 驗 ， 在 速

度 測 驗 項 目 將 採 用 1 5 公 尺 短 距 離 衝 刺，在 耐 力 測 驗 方 面 則 使

用 L e g e r  e t  a l  ( 1 9 8 2 )節 奏 跑 ( 2 0 - m  S h u t t l e  R u n  Te s t )。  

四 、 體 型  

手 球 運 動 中 不 同 位 置 的 球 員 在 體 型 上 有 明 顯 差 異 ， 林 輝

雄 ( 1 9 9 7 )指 出 ， 1 9 9 6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會 各 國 男 子 手 球 代 表 隊

中 ， 中 樞 球 員 身 高 、 體 重 在 各 位 置 中 最 高 、 最 重 平 均

1 9 2 . 2 c m、 9 6 . 6 k g， 守 門 員 和 左 、 右 鋒 身 高 與 體 重 比 較 相 似

( 1 9 0 . 1 c m、 8 7 . 9 k g； 1 9 0 . 5 c m、 8 9 . 1 k g )。 李 炯 煌 ( 1 9 9 8 )指 出 ，

高 中 男 子 手 球 選 手 ， 中 樞 球 員 體 重 最 重 ( 7 8 k g )明 顯 比 左 、 右

翼 球 員 重 ( 6 4 . 9 k g )， 中 樞 與 左 、 右 鋒 球 員 身 高 相 近 分 別 為

( 1 7 8 . 1 c m 與 1 7 7 . 1 c m )明 顯 比 左、右 翼 球 員 高 ( 1 7 1 . 3 c m )，另 外

我 國 參 加 1 9 9 5 年 第 八 屆 亞 洲 男 子 手 球 錦 標 賽 代 表 隊 球 員，在

中 樞 、 守 門 員 及 左 、 右 鋒 不 同 位 置 球 員 的 體 型 結 果 與 之 前 林

輝 雄 ( 1 9 9 7 )資 料 結 果 類 似 。 李 誠 志 等 ( 1 9 9 4 )提 到 手 球 運 動 訓

練 從 技、戰 術 的 角 度 來 觀 察，歐 洲 手 球 運 動 員 是 屬 於 力 量 型，

身 材 高 大 且 力 量 大 ， 反 觀 亞 洲 手 球 運 動 員 是 屬 於 技 巧 型 ，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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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雖 矮 小 但 是 非 常 敏 捷 及 迅 速 ， 所 以 手 球 教 練 會 因 手 球 選 手

體 型 上 的 不 同 ， 安 排 適 合 球 員 的 專 長 位 置 。  

 

第 二 節 運 動 對 同 化 性 與 異 化 性 荷 爾 蒙 的 影 響  

 

睪 固 酮 具 可 刺 激 蛋 白 質 合 成 ， 且 負 責 男 性 在 青 春 期 特 徵

的 改 變，提 高 肌 肉 量 及 降 低 脂 肪 率，有 合 成 代 謝 的 作 用。A l e n  

e t  a l  ( 1 9 8 8 )指 出 長 時 間 進 行 肌 力 訓 練 者 ， 血 漿 睪 固 酮 濃 度 會

增 加 。 皮 質 醇 會 刺 激 組 織 蛋 白 質 分 解 形 成 胺 基 酸 ， 並 在 運 動

時 確 保 能 量 (葡 萄 糖 和 游 離 脂 肪 酸 )來 源 ， L u t o s l a w s k a  e t  a l  

( 1 9 9 1 )研 究 觀 察 輕 艇 選 手 在 1 9 k m 跟 4 2 k m 長 時 間 耐 力 性 的 比

賽 ， 顯 示 做 耐 力 性 運 動 可 增 加 血 漿 皮 質 醇 濃 度 。  

從 事 激 烈 的 阻 力 訓 練 會 導 致 休 息 時 血 漿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濃 度 改 變 ， A l e n  e t  a l  ( 1 9 8 8 )指 出 ， 連 續 2 4 週 肌 力 訓 練 過 程

中 ， 在 第 8 週 血 漿 睪 固 酮 濃 度 明 顯 增 加 ， 但 皮 質 醇 濃 度 卻 顯

著 下 降 ， 這 證 明 從 事 肌 力 訓 練 會 刺 激 睪 固 酮 的 濃 度 ， 但 從 第

8 週 到 第 2 0 週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濃 度 都 比 第 8 週 還 低，之 後 從

第 2 4 週 到 3 6 週 連 續 1 2 週 停 止 做 肌 力 訓 練，血 漿 中 的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濃 度 與 第 8 週 相 似 ， 顯 示 長 時 間 肌 力 訓 練 的 後 半

段 ， 運 動 員 訓 練 後 恢 復 不 足 或 過 度 訓 練 ， 都 會 導 致 睪 固 酮 及

皮 質 醇 濃 度 減 少 。  

不 同 性 別 從 事 短 暫 時 期 阻 力 訓 練 在 荷 爾 蒙 的 反 應 也 不

同 ， K r a e m e r  e t  a l  ( 1 9 9 8 )對 未 訓 練 的 男 女 受 試 者 進 行 連 續 8

週 阻 力 訓 練 ， 分 別 在 第 1 週 、 6 週 及 8 週 進 行 檢 測 ， 研 究 結

果 在 睪 固 酮 量 男 性 遠 比 女 性 多 ， 第 二 、 三 次 檢 測 中 的 量 比 第

一 次 檢 測 還 多 ； 相 反 的 在 性 激 素 結 合 球 蛋 白 ( S e x - H o r m o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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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n d i n g  G l o b u l i n )量 女 性 比 男 性 多 ， 三 次 檢 測 的 反 應 結 果 也

跟 睪 固 酮 一 樣 ， 此 外 皮 質 醇 男 女 在 這 三 次 檢 測 中 有 逐 漸 減 少

的 趨 勢 ， 最 後 提 出 未 經 訓 練 的 人 在 最 初 阻 力 訓 練 時 ， 特 別 會

影 響 荷 爾 蒙 機 制 ， 荷 爾 蒙 適 應 會 影 響 其 他 系 統 的 適 應 ， 阻 力

訓 練 在 最 初 階 段 肌 肉 適 應 神 經 系 統 和 肌 肉 纖 維 反 應 。  

不 僅 阻 力 訓 練 會 改 變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量 ， 長 時 間 耐 力 性

運 動 也 會 改 變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量 ， L u t o s l a w s k a  e t  a l  ( 1 9 9 1 )

針 對 輕 艇 競 速 選 手，發 現 不 管 是 在 1 9 k m 或 是 4 2 k m 比 賽 後 ，

血 漿 睪 固 酮 濃 度 都 明 顯 的 下 降 ( 2 5 . 3 ± 5 . 6 至 1 8 . 5 ± 4 . 4μ

m o l / L、 2 3 . 1 ± 4 . 0 至 1 3 . 4 ± 5 . 1μ m o l / L )， 皮 質 醇 濃 度 卻 顯 著 增

加 ( 0 . 3 1 2 ± 0 . 0 6 3 至 0 . 4 7 6 ± 0 . 1 2 4μ m o l / L、 0 . 4 4 7 ± 0 . 1 1 0 至

1 . 0 0 5 ± 0 . 4 1 0μ m o l / L )， 證 明 從 事 耐 力 性 運 動 會 刺 激 皮 質 醇 的

濃 度 ， 比 賽 後 休 息 1 8 個 小 時 ， 1 9 k m 與 4 2 k m 輕 艇 競 速 選 手

血 漿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濃 度 都 跟 比 賽 前 相 似 ( 2 1 . 5 ± 3 . 9 至

2 5 . 3 ± 5 . 7μ m o l / L、1 6 . 7 ± 1 0 . 5 至 2 3 . 1 ± 4 . 0μ m o l / L；0 . 3 6 5 ± 0 . 1 2 0

至 0 . 3 1 2 ± 0 . 0 6 3μ m o l / L、 0 . 3 5 7 ± 0 . 1 1 2 至 0 . 4 4 7 0 . 1 1 0μ

m o l / L )， 顯 示 運 動 員 在 比 賽 後 ， 如 果 有 充 足 的 休 息 恢 復 ， 血

漿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濃 度 可 恢 復 至 賽 前 水 準 。  

L a c  e t  a l  ( 2 0 0 0 )對 男 女 受 試 者 進 行 維 持 長 時 間 及 距 離 的

路 跑 接 力 比 賽 ， 唾 液 睪 固 酮 濃 度 隨 著 比 賽 時 間 的 增 加 而 逐 漸

減 少 ； 相 反 的 唾 液 皮 質 醇 濃 度 隨 著 比 賽 時 間 的 增 加 而 逐 漸 增

加 ，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的 比 率 也 隨 著 時 間 的 增 加 而 減 少 ， 顯 示

比 賽 期 間 體 內 荷 爾 蒙 呈 現 分 解 作 用 的 趨 勢 ， 但 在 比 賽 後 的 恢

復 期 ， 體 內 荷 爾 蒙 則 呈 現 合 成 代 謝 作 用 的 現 象 。  

不 同 運 動 型 態 的 運 動 員 在 荷 爾 蒙 反 應 會 有 所 不 同 ，

H o f f m a n  e t  a l  ( 2 0 0 5 )對 身 體 碰 撞 性 運 動 的 大 學 美 式 足 球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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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做 賽 季 間 荷 爾 蒙 及 生 物 化 學 反 應 研 究 ， 一 共 進 行 五 次 的 檢

測，第 一 次 在 移 地 訓 練 前 一 天，第 二 次 在 結 束 移 地 訓 練 當 天，

之 後 三 次 分 別 在 第 一 次 測 驗 後 3 週、 7 週 及 1 1 週，研 究 結 果

睪 固 酮 在 這 五 次 監 測 中 並 無 變 化 ， 皮 質 醇 濃 度 第 二 次 結 果 比

第 一 次 結 果 低 2 0 %，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T / C 比 率 在 第 二 次 比 其

他 四 次 還 高 ， 可 能 與 身 體 生 理 的 壓 力 及 體 能 訓 練 強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關 係 。  

P a s s e l e r g u e  e t  a l  ( 1 9 9 9 )對 角 力 運 動 員 在 比 賽 時 與 比 賽

後 恢 復 的 研 究 ， 對 象 是 1 5 名 年 輕 的 國 家 及 國 際 級 角 力 運 動

員 ， 分 別 在 正 式 比 賽 前 3 週 做 一 次 安 靜 時 檢 測 ， 之 後 分 別 在

連 續 兩 天 的 正 式 比 賽 中 進 行 檢 測 ， 比 賽 完 再 連 續 檢 測 8 天 恢

復 的 狀 況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比 賽 時 睪 固 酮 濃 度 並 無 變 化 ，

只 有 在 第 二 天 比 賽 時 後 半 段 增 加 ， 皮 質 醇 在 連 續 兩 天 的 比 賽

中 濃 度 顯 著 高 於 安 靜 時 ， 在 第 二 天 比 賽 後 半 段 恢 復 到 安 靜 時

的 水 準 ， T / C 比 率 在 連 續 兩 天 比 賽 中 濃 度 都 低 於 之 前 安 靜 時

的 水 準 ， 第 二 天 比 賽 後 半 段 T / C 比 率 則 比 安 靜 時 顯 著 為 高 ；

恢 復 時 期 睪 固 酮 和 T / C 比 率 在 休 息 階 段 前 幾 天 濃 度 比 安 靜 時

還 要 高 ， 後 幾 天 才 逐 漸 恢 復 到 安 靜 時 的 水 準 ， 皮 質 醇 在 恢 復

時 期 濃 度 與 安 靜 時 相 似 ， 荷 爾 蒙 激 素 在 比 賽 時 升 高 是 因 為 比

賽 時 壓 力 所 導 致 的 ， 至 於 在 恢 復 時 期 T / C 比 率 會 有 居 高 不 下

的 可 能 原 因 是 睪 固 酮 濃 度 在 恢 復 時 期 持 續 的 上 升 ， 而 皮 質 醇

濃 度 並 無 改 變 ， 所 以 T / C 比 率 失 衡 才 會 這 麼 高 。  

T / C 比 率 常 做 為 運 動 員 體 內 合 成 及 分 解 作 用 平 衡 狀 況 的

指 標 ， L u t o s l a w s k a  e t  a l  ( 1 9 9 1 )對 1 9 k m 及 4 2 k m 輕 艇 競 速 選

手 在 比 賽 前 後 T / C 比 率 有 明 顯 的 下 降 8 5 . 9 ± 3 5 . 8 至

4 0 . 7 ± 1 3 . 5、 5 2 . 9 ± 8 . 5 至 1 4 . 5 ± 6 . 3，在 選 手 比 賽 後 1 8 個 小 時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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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再 次 檢 測 T / C 比 率 發 現 有 提 升 的 現 象 ， 參 加 1 9 k m 輕 艇 競

速 選 手 4 0 . 7 ± 1 3 . 5 至 5 0 . 2 ± 1 6 . 4、 參 加 4 2 k m 輕 艇 競 速 選 手

1 4 . 5 ± 6 . 3 至 4 5 . 6 ± 2 5 . 1。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1 9 9 9 )對 青 少 年 手 球

運 動 員 做 連 續 6 週 阻 力 訓 練 ， 發 現 在 T / C 比 率 阻 力 組 比 非 阻

力 組 及 控 制 組 都 低 。 C h a n g  e t  a l  ( 2 0 0 5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員 做 T / C 比 率 的 檢 測 ， 發 現 不 管 是 年 輕 組 還 是 年 長

組 ， 在 參 加 鐵 人 三 項 比 賽 後 T / C 比 率 有 明 顯 的 下 降 ， 年 輕 組

5 0 . 2 1 ± 1 2 . 1 9 至 2 4 . 3 2 ± 4 . 7 0、 年 長 組 4 9 . 4 7 ± 6 . 7 4 至

2 6 . 6 8 ± 4 . 4 8， 以 上 文 獻 顯 示 參 與 長 時 間 耐 力 訓 練 或 高 負 荷 訓

練 只 要 運 動 員 恢 復 時 間 不 足 ， 都 會 減 少 體 內 T / C 比 率 ， 這 樣

的 指 數 對 運 動 員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指 標 ， 假 使 T / C 比 率 明 顯 下

降 ， 但 運 動 員 卻 不 知 身 體 處 於 疲 勞 狀 態 反 而 持 續 高 強 度 訓

練 ， 可 能 會 導 致 運 動 員 受 傷 或 運 動 成 績 無 法 進 步 。  

目 前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取 樣 方 式 可 分 為 兩 種 ， 一 種 為 抽 取

血 液 的 方 式 ， 另 一 種 則 是 唾 液 的 取 樣 方 式 ， O b m i n s k i  e t  a l  

( 1 9 9 7 )比 較 T / C 比 率 在 唾 液 與 血 清 的 相 關 ， 從 結 果 發 現 唾 液

中 T / C 比 率 為 1 . 6 7 ± 0 . 8 5， 而 血 清 中 T / C 比 率 為 4 . 8 7 ± 1 . 8 6，

唾 液 T / C 比 率 的 指 數 剛 好 是 血 清 指 數 約 3 倍 ， 所 以 只 要 採 取

少 部 份 的 唾 液 量 就 可 以 知 道 T / C 比 率 ， 證 實 血 清 T / C 比 率 與

唾 液 T / C 比 率 相 關 性 極 高 ； C h a n g  e t  a l  ( 2 0 0 5 )研 究 也 是 利 用

此 種 方 式 收 集 樣 本 ， 因 為 唾 液 取 樣 非 常 方 便 、 迅 速 ， 而 且 唾

液 取 樣 又 屬 於 非 侵 體 性 的 方 式 ， 受 試 者 本 身 也 不 會 感 到 疼 痛

或 是 不 舒 服 ， 同 時 也 可 以 大 量 的 收 集 樣 本 ， 因 此 利 用 唾 液 取

樣 方 式 既 方 便 、 迅 速 ， 且 又 屬 於 非 侵 體 性 的 方 式 ， 較 適 合 本

研 究 取 樣 的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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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實驗方法  
 

第 一 節 受 試 者  

 

本 研 究 以 9 5 年 全 國 師 生 盃 手 球 錦 標 賽，高 中 男 子 組 前 六

名 隊 伍 為 研 究 對 象 ， 參 與 本 研 究 的 學 校 包 括 麗 山 高 中 、 海 山

高 中 、 文 山 高 中 及 三 民 家 商 四 所 學 校 ， 以 各 隊 所 報 名 的 選 手

為 主，受 試 者 共 7 6 人，這 些 受 試 者 都 是 在 身 體 心 理 狀 況 健 康

及 正 常 的 情 況 下 參 與 本 研 究 ， 在 實 驗 開 始 之 前 ， 會 讓 受 試 者

與 各 隊 伍 教 練 了 解 整 個 實 驗 的 程 序 及 內 容 ， 以 及 實 驗 過 程 中

可 能 會 發 生 的 危 險 狀 況 。  

 

第 二 節 實 驗 時 間 及 地 點  

 

本 研 究 之 測 驗 時 間 為 9 5 年 全 國 師 生 手 球 錦 標 賽 結 束

後，直 到 9 6 年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前，總 共 5 個 月，各 隊 伍

分 別 測 驗 3 次 ， 這 3 次 檢 測 的 時 間 分 別 在 師 生 盃 結 束 後 的 第

三 週 、 球 隊 準 備 階 段 的 最 後 一 週 、 以 及 比 賽 階 段 的 前 三 週 如

(圖 一 )，分 別 在 受 試 者 就 讀 學 校 的 手 球 場 及 田 徑 場 進 行 測 驗。 

 

第 三 節 實 驗 設 計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探 討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一 個 賽 季 中 的 生

理 、 專 項 體 能 狀 況 ， 因 此 在 單 一 賽 季 中 過 渡 階 段 、 準 備 階 段

及 比 賽 階 段 進 行 生 理 與 專 項 體 能 測 驗 ， 每 次 測 驗 順 序 也 都 完

全 相 同 ， 包 括 唾 液 樣 本 ， 體 型 測 量 (身 高 、 B M I )， 2 0 分 鐘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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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慢 跑 8 0 0 公 尺、 1 0 分 鐘 伸 展 操，及 2 0 公 尺 折 返 跑 5 趟 )，

測 驗 項 目 ( 1 5 公 尺 衝 刺 、 垂 直 跳 、 握 力 、 背 肌 力 、 十 步 跳 、

手 球 擲 遠、手 球 球 速 及 節 奏 跑 )，順 序 是 從 第 一 個 受 試 者 開 始

測 驗 直 到 最 後 一 個 受 試 者 ， 之 後 再 從 第 一 個 受 試 者 開 始 第 二

次 的 測 驗 ， 測 驗 的 內 容 於 當 天 完 成 。  

    球 的 使 用 是 符 合 ( I H F ) 3 號 球，球 的 周 圍 為 5 8 至 6 0 公 分， 

重 量 為 4 2 5 至 4 7 5 公 克 ， 三 次 測 驗 所 使 用 的 儀 器 、 測 驗 順 序  

與 內 容 都 完 全 相 同 。  

 

第 四 節 測 驗 項 目 及 方 法  

 

本 研 究 在 專 項 體 能 測 驗 之 前 先 收 集 唾 液 樣 本 及 測 量 身 體

組 成 ， 在 進 行 專 項 體 能 測 驗 時 會 鼓 勵 受 試 者 盡 最 大 力 量 進 行

所 有 測 驗 項 目 ， 測 驗 項 目 包 括 ： 握 力 及 背 肌 力 測 驗 、 1 5 公 尺

衝 刺 、 手 球 速 度 的 測 驗 (罰 球 線 立 定 投 擲 及 三 步 跨 步 跑 投

擲 )、 十 步 跳 、 手 球 擲 遠 、 垂 直 跳 、 節 奏 跑 。  

一 、 採 樣 唾 液  

所 有 測 驗 開 始 之 前 ， 會 教 導 受 試 者 如 何 去 收 集 自 己 的 唾

液 ， 總 共 會 取 受 試 者 2 分 鐘 的 唾 液 量 。  

(一 )、 測 驗 方 式 ：  

1、 事 前 先 測 量 每 位 受 試 者 的 試 管 重 量 。  

2、 採 樣 唾 液 量 之 前 每 位 受 試 者 必 須 喝 下 2 5 0 c . c 的 水 。  

3、 採 集 唾 液 後 馬 上 把 樣 本 置 於 攝 氏 0 度 的 冰 桶 內 ， 之  

後 儲 存 於 攝 氏 負 7 0 度 的 冰 箱 等 待 分 析 。  

  (二 )、 分 析 方 法 ：  

1、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的 測 量 方 法 是 使 用 C h i u  e t  a l  ( 2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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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使 用 電 化 學 發 光 免 疫 分 析 法

( E l e c t r o c h e m i l u m i n e s c e n c e  i m m u n o a s s a y  E C L I A )，於

R o c h e  E l e c s y s  2 0 1 0 免 疫 分 析 儀 器 檢 測 。  

3、 E l e c s y s  C o r t i s o l 的 試 驗 原 理 為 競 爭 原 理 ， 利 用 具  

C o r t i s o l 特 異 性 的 多 株 抗 體 進 行 。 檢 體 內 的 C o r t i s o l

因 D a n a z o l 的 作 用 而 從 結 合 蛋 白 上 釋 出，和 試 驗 中 外

加 的 C o r t i s o l 衍 生 物 一 起 競 爭 生 物 素 化 抗 體 上 的 結

合 位 置，而 外 加 的 C o r t i s o l 衍 生 物 已 經 先 以 釕 化 物 標

記。 E l e c s y s  Te s t o s t e r o n e 的 試 驗 原 理 為 競 爭 原 理，利

用 具 Te s t o s t e r o n e 特 異 性 的 單 株 抗 體 進 行。檢 體 內 的

Te s t o s t e r o n e 因 A N S ( 8 - A n i l i n o - 1 - N a p h t h a l e n e  

S u l f o n i c  A c i d )和 N o r g e s t r e l 的 作 用 ， 從 結 合 蛋 白 上

釋 出，與 外 加 的 Te s t o s t e r o n e 衍 生 物 競 爭 生 物 素 化 抗

體 上 的 結 合 位 置，外 加 的 Te s t o s t e r o n e 衍 生 物 已 經 先

以 釕 化 物 標 記 。  

4、 E l e c s y s  C o r t i s o l 試 劑。 ( C a t . N o . 1 1 8 7 5 1 1 6 )可 進 行 1 0 0

次 反 應 ：  

M、表 面 包 覆 S t r e p t a v i d i n 的 微 粒 子 (透 明 蓋 ) 1 瓶 6 . 5  m l：

表 面 包 覆 S t r e p t a v i d i n 的 微 粒 子 ， 0 . 7 2  m g / m l， 結 合

力 ： 4 7 0  n g  b i o t i n / m g 微 粒 子 ； 保 存 劑 。  

R 1、 A n t i - c o r t i s o l - A b ~ b i o t i n (灰 蓋 ) 1 瓶 9  m l：  

    生 物 素 化 A n t i - c o r t i s o l 多 株 抗 體 (羊 ) 9 0  n g / m l；M E S

緩 衝 液 1 0 0  m m o l / l， p H 6 . 0； 保 存 劑 。  

R 2、 C o r t i s o l - p e p t i d e ~ R u ( b p y ) 3
2 +； (黑 蓋 ) 1 瓶 9  m l：  

    以 釕 化 物 標 記 C o r t i s o l 衍 生 物 (合 成 )， 2 5  n g /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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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n a z o l  2 0  µ g / m l；M E S 緩 衝 液 1 0 0  m m o l / l， p H 6 . 0；

保 存 劑 。  

5、 E l e c s y s  Te s t o s t e r o n e 試 劑。 ( C a t . N o . 1 1 7 7 6 0 6 1 )可 進 行

1 0 0 次 反 應 ：  

M、表 面 包 覆 S t r e p t a v i d i n 的 微 粒 子 (透 明 蓋 ) 1 瓶 6 . 5  m l： 

   表 面 包 覆 S t r e p t a v i d i n 的 微 粒 子 ， 0 . 7 2  m g / m l， 結 合

力 ： 4 7 0  n g  b i o t i n / m g 微 粒 子 ； 保 存 劑 。  

R 1、 A n t i - Te s t o s t e r o n e - A b ~ b i o t i n (灰 蓋 ) 1 瓶 8  m l：  

    生 物 素 化 A n t i - Te s t o s t e r o n e 單 株 抗 體 (老 鼠 ) 5 5  

n g / m l； 磷 酸 鹽 緩 衝 液 4 0  m m o l / l， p H 7 . 0； 保 存 劑 。 

R 2、 Te s t o s t e r o n e - p e p t i d e ~ R u ( b p y ) 3
2 +； (黑 蓋 ) 1 瓶 8  m l： 

    以 釕 化 物 標 記 Te s t o s t e r o n e 衍 生 物 ， 3  n g / m l； 釋 出

試 劑 A N S / N o r g e s t r e l； 磷 酸 鹽 緩 衝 液 4 0  m m o l / l，

p H 7 . 0； 保 存 劑 。  

6、 先 將 樣 本 放 在 至 常 溫 解 凍 1 0 分 鐘 ， 再 以 2 8 8 0 ( r p m )

離 心 1 0 分 鐘 。  

7、 先 進 行 儀 器 的 液 體 校 正 ， 使 用 C a l S e t 試 劑 ， C o r t i s o l

濃 度 範 圍 1 2 . 5  –  1 0 0 0  n m o l / l； Te s t o s t e r o n e 濃 度 範 圍

3 . 5  –  4 5  n m o l / l。  

8、 利 用 E l e c s y s 試 劑 重 覆 檢 測 ， 使 用 N C C L S  ( N a t i o n a l  

C o m m i t t e e  f o r  C l i n i c a l  L a b o r a t o r y  S t a n d a r d s )公 佈 的

實 驗 方 法 ( E P 5 - A )，在 C o r t i s o  P r e c i C o n t r o l U 1 平 均 值

為 3 6 3  n m o l / l、P r e c i C o n t r o l U 2 平 均 值 為 8 6 5  n m o l / l，

一 次 運 轉 中 之 精 確 度 P r e c i C o n t r o l U 1  S D  5 . 0 8  

n m o l / l， C V  1 . 4 %、 P r e c i C o n t r o l U 2  S D  8 . 5 4  n m o l / l，

C V  1 . 0 %；總 精 確 度 P r e c i C o n t r o l U 1  S D  5 . 6 7  n m o 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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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  1 . 6 %、 P r e c i C o n t r o l U 2  S D  1 2 . 5  n m o l / l， C V  1 . 4 %。

以 上 由 二 點 校 正 。  

9、 利 用 E l e c s y s 試 劑 重 覆 檢 測 ， 使 用 N C C L S  ( N a t i o n a l  

C o m m i t t e e  f o r  C l i n i c a l  L a b o r a t o r y  S t a n d a r d s )公 佈 的

實 驗 方 法 ( E P 5 - A )， 在 Te s t o s t e r o n e  P C U c 1 平 均 值 為

2 1 . 5  n m o l / l、 P C U 2 平 均 值 為 6 . 7 5  n m o l / l， 一 次 運 轉

中 之 精 確 度 P C U c 1  S D  0 . 2 0 1  n m o l / l， C V  0 . 9 %、 P C U 2  

S D  0 . 1 1 5  n m o l / l，C V  1 . 7 %；總 精 確 度 P C U c 1  S D  0 . 3 3 7  

n m o l / l， C V  1 . 6 %、 P C U 2  S D  0 . 1 7 4  n m o l / l， C V  2 . 6 %。

以 上 由 二 點 校 正 。  

1 0、 所 有 檢 測 校 正 通 過 ， 在 把 樣 本 放 置 儀 器 中 並 設 定 樣  

 本 的 編 號 ， 設 定 完 成 後 儀 器 將 會 自 動 分 析 樣 本 。  

1 1、儀 器 測 量 樣 本 的 結 果 範 圍 為 0 . 0 6 9 至 5 2 . 0 0  n m o l / l，

如 果 樣 本 測 量 結 果 有 低 於 0 . 0 6 9  n m o l / l 或 高 於 5 2 . 0 0  

n m o l / l， 則 結 果 報 告 會 以 0 . 0 6 9  n m o l / l 或 5 2 . 0 0  

n m o l / l 顯 示 。  

二 、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圖 如 附 錄 四 )  

全 部 的 受 試 者 必 須 測 量 包 括 身 高 ( c m )、 體 重 ( k g )、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 )及 脂 肪 重 量 ( k g )項 目 ， 測 量 身 高 是 使 用 的 身 高

儀 器 ， 而 體 重 、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及 脂 肪 重 量 是 使 用 ( B i o s p a c e；

I n  B o d y  3 . 0  C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a l y z e r ,  M a d e  I n  K o r e a ) B I A 生 物

電 阻 方 法 來 測 量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M I )。  

三 、 握 力 測 驗  

引 用 林 輝 雄  ( 1 9 9 7 )   

(一 )、 測 驗 方 式 ： (圖 如 附 錄 五 )  

1、 一 開 始 說 明 如 何 正 確 使 用 握 力 儀 器 ( Ta k e i  S c i e n t i f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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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s t r u m e n t s  C O . ,  LT D； T  K  K  5 0 0 2 )。  

2、 受 試 者 身 體 需 維 持 不 動 搖 的 直 立 姿 勢 且 目 視 前 方 ，  

手 臂 向 外 展 約 3 0 度 。  

3、 受 試 者 調 整 到 此 姿 勢 ， 手 指 使 出 最 大 力 量 持 續 2 秒  

測 量 握 力 。  

4、 測 驗 握 力 時 ， 不 可 將 握 力 器 貼 放 在 大 腿 上 。  

(二 )、 記 錄 方 式 ：  

1、 以 公 斤 為 測 量 單 位 ， 並 取 至 小 數 點 下 一 位 。  

2、 每 人 測 驗 2 次 ， 取 其 中 較 佳 1 次 為 成 績 。  

四 、 背 肌 力 測 驗  

引 用 林 輝 雄  ( 1 9 9 7 )   

(一 )、 測 驗 方 式 ：  

1、 一 開 始 說 明 如 何 正 確 使 用 背 肌 力 儀 器 ( Ta k e i  

S c i e n t i f i c  I n s t r u m e n t s  C O . ,  LT D； T  K  K  5 0 0 2 )。  

2、 受 試 者 膝 蓋 需 伸 直 與 肩 同 寬 的 站 立 於 背 肌 力 儀 器 上  

， 背 肌 力 的 握 把 高 度 約 在 膝 蓋 附 近 。  

3、受 試 者 調 整 到 此 姿 勢，身 體 向 上 使 出 最 大 力 量 持 續 2

秒 測 量 背 肌 力 。  

4、 測 驗 背 肌 力 時 ， 受 試 者 膝 蓋 不 可 彎 曲 。  

(二 )、 記 錄 方 式 ：  

1、 以 公 斤 為 測 量 單 位 ， 並 取 至 小 數 點 下 一 位 。  

2、 每 人 測 驗 2 次 ， 取 其 中 較 佳 1 次 為 成 績 。  

五 、 1 5 公 尺 衝 刺  

引 用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  

(一 )、 場 地 佈 置 ：  

   在 測 驗 開 始 之 前 已 決 定 了 電 子 柵 門 計 時 ( T A G  H E U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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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 S W I T Z E R  L A N D； C P  5 2 0  S U M M A R Y  0 2 3 7 2 )的 位 置 起

點 ， 1 5 公 尺 並 把 標 點 運 用 十 字 上 鎖 。  

(二 )、 測 驗 方 式 ： (圖 如 附 錄 六 )  

1、受 試 者 位 於 起 跑 線 後，採 站 立 式 起 跑 方 式，前 腳 離 起

跑 線 後 方 0 . 5 公 尺，所 有 受 試 者 出 發 的 姿 勢 和 前 腳 位

置 的 是 一 致 的 。  

2、 受 試 者 準 備 好 之 後 聞  預 備 …嗶 … (哨 聲 )之 訊 號 後 ，  

   盡 力 向 1 5 公 尺 之 終 點 線 衝 刺 ， 受 試 者 通 過 第 一 個 柵

門 時 為 開 始 的 時 間 ， 通 過 第 二 個 柵 門 時 為 結 束 的 時

間 ， 並 記 錄 1 5 公 尺 衝 刺 的 時 間 。  

3、 受 試 者 一 律 穿 著 運 動 鞋 進 行 測 驗 。  

(三 )、 記 錄 方 式 ：  

1、 以 秒 為 計 時 單 位 ， 並 取 至 小 數 點 下 二 位 。  

2、 每 人 測 驗 2 次 ， 取 其 中 較 佳 1 次 為 成 績 。  

六 、 十 步 跳  

引 用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競 技 運 動 學 系 ， 九 十 四 年 獨 立 招 生 專

長 運 動 手 球 代 表 隊 考 試 辦 法 。   

(一 )、 測 驗 方 式 ： (圖 如 附 錄 七 )  

  1、受 試 者 開 始 時 是 以 站 立 的 姿 勢 準 備 好 出 發，雙 腳 離 起

跳 線 後 方 0 . 5 公 尺 。  

2、 由 起 跳 線 以 雙 足 立 定 跳 接 左 (右 )、 右 (左 )足 交 互 跳 躍

方 式 進 行，最 後 一 跳 以 雙 腳 落 地，丈 量 從 起 跳 線 至 第

1 0 歩 跳 落 點 之 距 離 。  

3、 起 跳 時 觸 及 、 越 過 起 跳 線 或 未 依 規 定 跳 躍 者 均 不 計  

算 成 績 。  

(二 )、 記 錄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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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 公 尺 為 測 量 單 位 ， 並 取 至 小 數 點 下 一 位 。  

2、 量 取 腳 後 跟 離 起 點 線 最 近 的 距 離 。  

3、 每 人 測 驗 2 次 ， 取 其 中 較 佳 1 次 為 成 績 。  

七 、 手 球 擲 遠  

引 用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競 技 運 動 學 系 ， 九 十 四 年 獨 立 招 生 專

長 運 動 手 球 代 表 隊 考 試 辦 法 。  

(一 )、 場 地 佈 置 ：  

如 圖 二 ， 在 投 擲 線 後 方 有 一 個 長 2 公 尺 、 寬 2 公 尺 的 投

擲 區 。  

(二 )、 測 驗 方 式 ： (圖 如 附 錄 八 )  

1、受 試 者 立 於 投 擲 區 內，受 試 者 可 單 手 持 球 助 跑 投 擲 、

持 球 跳 躍 投 擲 或 跨 步 投 擲，全 部 採 用 肩 上 投 擲 方 式 ，

向 1 5 度 之 有 效 角 度 投 擲 。  

2、 受 試 者 在 投 擲 時 球 離 手 後 ， 身 體 任 何 部 位 都 可 以 越  

過 投 擲 線 ， 不 算 違 例 。  

3、 受 試 者 在 投 擲 時 球 未 離 手 前 踩 越 投 擲 線 、 投 擲 出 有  

效 區 域 或 未 採 用 肩 上 投 擲 者，該 次 投 擲 均 以 失 敗 論 ，

不 計 算 成 績 。  

(三 )、 記 錄 方 式 ：  

1、 以 公 尺 為 測 量 單 位 ， 並 取 至 小 數 點 下 一 位 。  

2、 每 人 測 驗 2 次 ， 取 其 中 較 佳 1 次 為 成 績 。  

八 、 垂 直 跳  

引 用 D r a p e r  e t  a l  ( 1 9 9 1 )  

(一 )、 測 驗 方 式 ： (圖 如 附 錄 九 )  

1、 受 試 者 側 身 靠 近 牆 壁 約 2 0 公 分 ， 雙 腳 併 攏 站 在 地 上

水 平 面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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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靠 牆 壁 之 手 指 尖 沾 上 石 灰 粉 ， 伸 直 手 臂 延 伸 到 最 高

點 ， 於 牆 壁 上 做 記  

   號 。  

3、 受 試 者 測 驗 時 ， 屈 膝 下 蹲 後 全 力 往 上 跳 躍 至 最 高 點  

， 並 於 牆 壁 上 做 另 一 記 號 。  

4、 並 沒 有 具 體 的 規 定 下 蹲 垂 直 跳 的 深 度 或 者 速 度 ， 垂  

直 跳 躍 高 度 的 計 算 為，當 在 站 立 期 間 時 手 臂 延 伸 到 最

高 點 的 距 離 ， 到 垂 直 跳 時 手 臂 接 觸 最 高 點 的 距 離 。  

(二 )、 記 錄 方 式 ：  

1、 以 公 分 為 測 量 單 位 。  

2、 量 取 兩 記 號 之 間 的 距 離 為 所 測 成 績 。  

3、 每 人 測 驗 2 次 ， 取 其 中 較 佳 1 次 為 成 績 。  

九 、 手 球 球 速 測 驗  

引 用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1 9 9 9 )   

(一 )、 立 定 投 擲 (罰 球 線 投 擲 )  

1、 測 驗 方 式 ： (圖 如 附 錄 十 )  

( 1 )、 球 速 的 測 驗 是 使 用 棒 球 專 用 測 速 槍 ( F C C  I D：

I B Q A C M I 0 0 3  A P P L I E D  C O N C E P T S ,  I N C .  P L A N O ,  

T E X A S  7 5 0 7 4 )， 所 得 到 的 球 速 是 球 離 手 後 的 速

度 。  

( 2 )、 測 速 槍 放 置 在 球 門 線 中 央 後 2 . 5 公 尺 的 位 置 。  

( 3 )、受 試 者 以 前 後 腳 的 站 立 姿 勢 在 7 公 尺 罰 球 線 上 ，

前 腳 必 須 要 在 罰 球 線 的 後 方 ， 不 得 踩 到 或 超 越 罰

球 線 ， 違 者 以 失 敗 計 算 。  

( 4 )、 受 試 者 使 用 最 大 力 量 ， 以 過 肩 方 式 進 行 投 擲 。  

( 5 )、在 整 個 投 擲 測 驗 的 過 程 中，要 求 各 教 練 來 進 行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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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及 判 斷 動 作 的 正 確 性 。  

2、 記 錄 方 式 ：  

( 1 )、 以 公 尺 /秒 為 單 位 ， 並 取 至 小 數 點 下 一 位 。  

( 2 )、 每 人 測 驗 2 次 ， 取 其 中 較 佳 1 次 為 成 績 。  

(二 )、 三 步 跨 步 跑 投 擲  

1、 測 驗 方 式 ： (圖 如 附 錄 十 一 )  

( 1 )、 球 速 的 測 驗 是 使 用 棒 球 專 用 測 速 槍 ( F C C  I D：

I B Q A C M I 0 0 3  A P P L I E D  C O N C E P T S ,  I N C .  P L A N O ,  

T E X A S  7 5 0 7 4 )， 所 得 到 的 球 速 是 球 離 手 後 的 速

度 。  

( 2 )、 測 速 槍 放 置 在 球 門 線 中 央 後 2 . 5 公 尺 的 位 置 。  

( 3 )、受 試 者 必 須 在 9 公 尺 線 後 方，運 用 三 步 跨 步 跑 前

交 叉 左 (右 )、 右 (左 )、 左 (右 )的 方 式 進 行 投 擲 ， 在

最 後 一 步 跨 步 的 腳 不 得 踩 到 或 越 過 9 公 尺 線 ， 違

者 以 失 敗 計 算 。  

( 4 )、 受 試 者 使 用 最 大 力 量 ， 以 過 肩 方 式 進 行 投 擲 。  

( 5 )、在 整 個 投 擲 測 驗 的 過 程 中，會 要 求 各 教 練 來 進 行

監 督 及 判 斷 動 作 的 正 確 性 。  

2、 記 錄 方 式 ：  

( 1 )、 以 公 尺 /秒 為 單 位 ， 並 取 至 小 數 點 下 一 位 。  

( 2 )、 每 人 測 驗 2 次 ， 取 其 中 較 佳 1 次 為 成 績 。  

 十 、 節 奏 跑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  

引 用 L e g e r  e t  a l  ( 1 9 8 8 )  

(一 )、 測 驗 方 式 ：  

1、 受 試 者 從 起 跑 線 跑 到 前 方 2 0 公 尺 後 ， 再 轉 向 折 返 跑

回 起 跑 線，跑 步 速 度 要 跟 發 信 號 的 聲 音 一 致，就 是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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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起 跑 線 跑 到 前 方 2 0 公 尺 時 發 信 號 也 同 時 發 出 聲 響

(雙 腳 要 越 過 2 0 公 尺 線 )， 並 且 同 時 轉 向 折 返 跑 回 起

跑 線，跑 步 速 度 要 跟 發 號 信 的 聲 音 一 致，不 斷 地 反 覆

的 跑，發 信 號 的 速 度 每 5 0 0 公 尺 就 會 增 快，因 此 跑 步

速 度 會 隨 著 發 信 號 的 增 快 而 加 快 速 度 。  

2、當 受 試 者 的 跑 步 速 度 第 一 趟 跟 不 上 發 信 號 的 速 度 時 ，

會 給 予 一 次 警 告，如 果 下 一 趟 有 繼 續 跟 上 發 信 號 的 速

度，受 試 者 可 以 繼 續 參 與 測 驗，直 到 受 試 者 無 法 跟 上

發 信 號 的 速 度；如 果 受 試 者 在 連 續 兩 趟 無 法 跟 上 發 信

號 的 速 度，受 試 者 將 停 止 測 驗，並 且 成 績 的 登 記 也 是

算 上 一 趟 的 階 段 成 績 。  

(二 )、 記 錄 方 式 ：  

1、 記 錄 受 試 者 所 跑 的 趟 數 ， 再 把 趟 數 換 算 成 攝 氧 量

( m l / k g / m i n )， 攝 氧 量 換 算 表 如 附 錄 一 。  

2、 攝 氧 量 換 算 公 式 ： y = 5 . 8 5 7 x - 1 9 . 4 5 8，  

   y =攝 氧 量 ( m l / k g / m i n )， x =速 度 ( k m / h )。  

    3、 每 人 測 驗 1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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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實 驗 步 驟  

八 、 背 肌 力

七 、 握 力

十 、 手 球 擲 遠

六 、 垂 直 跳

九 、 十 步 跳

十 一 、 測 手 球 球 速

一、說 明 本 實 驗 的 流 程 和 內 容，以 及 注 意

五 、 15公 尺 衝 刺

四 、 20分 鐘 熱 身

二 、 體 型 測 量

三 、 唾 液 樣 本 收 集

十 二 、 節 奏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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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統 計 方 法  

 

本 研 究 將 用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所 有 數 值 均 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的 方 式 呈 現 ， 以 重 複 量 數

變 異 數 ( R e p e a t e d  M e a s u r e s  A N O VA )分 析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各 階 段 專 項 體 能 的 檢 測 以 及 荷 爾 蒙 反 應 之 差 異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 A N O VA )分 析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選 手 體 型 之 差 異 ， 若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使 用 薛 費 法 ( S c h e f f e )進 行 試 後 比 較 ， 所 有 推 論

統 計 之 顯 著 差 異 值 皆 訂 在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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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果  
 

本 研 究 是 以 9 5 年 全 國 師 生 盃 手 球 錦 標 賽 高 中 組 前 六 名

為 主 要 受 試 者 ， 總 計 有 四 所 學 校 參 與 本 研 究 ， 受 試 者 共 7 6

名 (包 括 麗 山 高 中 1 6 名 、 海 山 高 中 2 0 名 、 文 山 高 中 2 0 名 及

三 民 家 商 2 0 名 )， 各 學 校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一 。  

 

第 一 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結 果  

 

一 、 肌 力 方 面  

(一 )、 慣 用 手 握 力 在 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0 1 )， 準 備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1 4， 表 二 )。  

(二 )、 背 肌 力 在 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0 9， 表 二 )。  

(三 )、 手 球 擲 遠 在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1 4 )， 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0 1 )， 準 備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0 3， 表 二 )。  

(四 )、 十 步 跳 在 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0 9 )， 準 備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1 9， 表 二 )。  

(五 )、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立 定 投 擲 、 跨 步 投 擲 及 垂 直 跳  

在 賽 季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表 二 )。  

 

二 、 速 度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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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 5 公 尺 衝 刺 在 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0 1 )， 準 備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0 1， 表 二 )。  

 

三 、 耐 力 方 面  

(一 )、 節 奏 跑 在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0 1 )，

準 備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0 1， 表 二 )。  

 

第 二 節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體 型 上 的 結 果  

 

一 、 中 樞 球 員 體 重 比 控 球 球 員 顯 著 為 重 ( p = 0 . 0 2 6 )、 中 樞 球 員

體 重 比 左 右 翼 球 員 顯 著 為 重 ( p = 0 . 0 3 1， 表 三 )。  

二、中 樞 球 員 B M I 比 控 球 球 員 顯 著 為 重 ( p = 0 . 0 0 7 )、中 樞 球 員

B M I 比 左 右 翼 球 員 顯 著 為 重 ( p = 0 . 0 0 3， 表 三 )。  

三 、 身 高 以 及 體 脂 肪 率 在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的 球 員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表 三 )。  

 

第 三 節  荷 爾 蒙 在 賽 季 間 的 反 應  

 

一 、 睪 固 酮 在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 之 間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1 3， 圖 三 )。  

二 、 皮 質 醇 在 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增 加  

    ( p = 0 . 0 1 6， 圖 三 )。  

三 、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T / C 比 率 在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 之 間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0 1 )、 過 渡 期 到 比 賽 期 之 間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1 2，   

    圖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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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  
 

本 研 究 最 主 要 的 發 現 為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賽 季 間 慣 用

手 握 力 、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背 肌 力 、 手 球 擲 遠 、 立 定 投 擲 及 跨

步 投 擲 有 逐 漸 進 步 的 趨 勢，並 在 比 賽 期 達 到 最 佳 成 績。J e n s e n  

e t  a l  ( 1 9 9 7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6 )探 討 優 秀 男 女 手 球 選 手

在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的 變 化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相 同 ， 先 前 研 究

選 手 體 能 狀 況 會 在 準 備 期 或 比 賽 前 期 達 到 最 佳 ， 因 為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是 青 年 選 手 ， 與 先 前 研 究 受 試 者 年 齡 並 不 相 同 ， 所 以

體 能 調 整 的 最 佳 狀 況 可 能 也 不 相 同 。  

本 研 究 與 林 輝 雄 ( 1 9 9 7 )研 究 比 較 ， 不 管 是 在 慣 用 手 握 力

( 4 9 . 6 ± 5 . 9 比 5 5 . 8 ± 5 . 2 k g )、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4 3 . 0 ± 5 . 9 比

4 6 . 7 ± 5 . 3 k g )及 手 球 擲 遠 ( 3 9 . 3 ± 4 . 4 比 4 4 . 9 ± 3 . 5 m )，臺 灣 體 專 選

手 的 表 現 都 比 本 研 究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來 得 好 。 另 外 李 炯 煌

( 1 9 9 8 )研 究 高 中 手 球 選 手 基 本 運 動 能 力 中 的 手 球 擲 遠 ， 在 優

秀 級 選 手 成 績 也 比 本 研 究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好 ， 代 表 本 研 究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的 肌 力 表 現 比 先 前 研 究 的 手 球 選 手 還 差 。  

本 研 究 在 手 球 球 速 的 立 定 投 擲 與 跨 步 投 擲 在 賽 季 間 並 無

改 變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1 9 9 9 )研 究 提 出 有 持 續 進 行 阻 力 訓 練

的 手 球 選 手 ， 在 手 球 投 擲 球 速 測 驗 會 明 顯 進 步 ， 這 證 明 有 良

好 肌 力 訓 練 能 使 手 球 相 關 肌 力 表 現 明 顯 的 進 步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研 究 在 立 定 與 跨 步 投 擲 測 驗 結 果 ， 優 秀 級 手 球 選

手 的 成 績 比 本 研 究 優 秀 手 球 選 手 好 ， 立 定 投 擲 ( 2 3 . 8 ± 1 . 9 比

2 2 . 0 ± 1 . 4 m / s )、 跨 步 投 擲 ( 2 5 . 3 ± 2 . 2 比 2 3 . 3 ± 1 . 6 m / s )， 這 樣 結

果 是 因 為 本 研 究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球 齡 平 均 5 年 左 右 ， 比 先

前 研 究 優 秀 級 手 球 選 手 相 差 1 5 年，可 能 是 因 為 球 齡 的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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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的 手 球 選 手 為 青 年 選 手 ， 對 手 球 運 動 的 基 本 動 作 較 生

疏 ， 因 為 手 球 投 擲 動 作 是 屬 於 開 放 性 動 力 鏈 ， 只 要 身 體 肢 段

在 力 量 傳 遞 過 程 中 無 法 順 暢 的 完 成 動 作 ， 都 會 影 響 手 球 投 擲

的 球 速 ， 所 以 本 研 究 在 立 定 投 擲 與 跨 步 投 擲 的 球 速 比 先 前 研

究 手 球 選 手 較 低 。  

垂 直 跳 在 賽 季 間 並 無 變 化，本 研 究 結 果 5 4 . 7 ± 7 . 7 c m 比 先

前 研 究 還 好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1 9 9 9 )青 少 年 手 球 選 手 最 好 成

績 3 5 . 2 ± 3 . 6 c m、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2 0 0 5 )成 人 手 球 選 手 最 好 成

績 4 6 . 9 ± 7 c m，這 樣 的 結 果 可 能 是 因 為 歐 美 與 亞 洲 人 在 體 型 上

的 差 異 ， 李 誠 志 等 人 ( 1 9 9 4 )提 出 手 球 比 賽 中 必 須 要 在 時 間 和

空 間 上 取 得 優 勢 ， 所 以 亞 洲 人 在 身 高 不 如 歐 美 人 時 ， 就 需 要

靠 跳 躍 的 高 度 來 換 取 空 間 上 的 優 勢 ， 這 樣 才 能 在 比 賽 中 與 歐

美 國 家 抗 衡 。  

本 研 究 中 十 步 跳 及 1 5 公 尺 衝 刺 在 賽 季 間 測 試 成 績 退 步

的 現 象 ， 這 樣 的 結 果 是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 可 能 是 在 準 備 期 與 比

賽 期 教 練 們 對 選 手 下 肢 訓 練 比 重 增 加 ， 因 為 手 球 運 動 中 只 要

與 攻 防 有 相 關 性 的 動 作 都 需 要 靠 下 肢 移 動 ， 進 攻 時 的 閃 切 動

作 、 防 守 時 的 補 位 壓 制 動 作 等 ， 在 比 賽 中 常 常 會 運 用 到 ， 才

會 導 致 選 手 下 肢 較 容 易 疲 勞，使 十 步 跳 及 1 5 公 尺 衝 刺 在 賽 季

間 有 退 步 的 現 象 。  

本 研 究 在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預 測 值 出 現 在 準 備 期 最 高

5 1 . 9 ± 3 . 3 m l / k g / m i n， 與 R a n n o u  e t  a l  ( 2 0 0 1 )研 究 國 際 與 國 家

級 手 球 選 手 最 大 攝 氧 量 分 別 為 ( 5 7 . 7 ± 3 . 1、5 8 . 7 ± 0 . 9 m l / k g / m i n )

之 間 有 一 大 段 的 差 距 ， 與 其 他 類 似 手 球 反 覆 性 運 動 的 足 球 選

手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間 差 異 更 大 ， C h a m a r i  e t  a l  ( 2 0 0 4 )研 究 優 秀

青 年 足 球 選 手 最 大 攝 氧 量 6 1 . 1 ± 4 . 6 m l / k g / m i n， W i s l Ø f f  e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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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8 )研 究 兩 支 歐 洲 足 球 聯 盟 優 秀 足 球 選 手 最 大 攝 氧 量 分 別

為 6 7 . 6 ± 4 . 0、 5 9 . 9 ± 4 . 1 m l / k g / m i n， A l - H a z z a a  e t  a l  ( 2 0 0 1 )研 究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優 秀 足 球 選 手 最 大 攝 氧 量 5 6 . 8 ± 4 . 8  

m l / k g / m i n，以 上 這 些 研 究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測 驗 方 式 都 是 使 用 實

驗 室 的 跑 步 機 進 行 ， 相 對 在 準 確 性 會 比 本 研 究 還 要 高 ， 因 為

本 研 究 為 了 方 便 取 樣 是 利 用 室 外 測 驗 的 節 奏 跑 方 式， l e g e r  e t  

a l  ( 1 9 8 2 )、 G i b s o n  e t  a l  ( 1 9 9 8 )研 究 中 證 實 利 用 節 奏 跑 的 測 驗

在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結 果 ， 會 比 實 驗 室 所 測 出 的 結 果 還 低 ，

所 以 本 研 究 會 有 低 估 受 試 者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  

J e n s e n  e t  a l  ( 1 9 9 7 )、 W i s l Ø f f  e t  a l  ( 1 9 9 8 )指 出 ， 各 階 段

不 同 訓 練 內 容 會 影 響 測 驗 結 果 ， 本 研 究 慣 用 手 握 力 、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背 肌 力 、 手 球 擲 遠 、 立 定 投 擲 及 跨 步 投 擲 測 驗 在 比

賽 期 達 最 佳 成 績 ， 節 奏 跑 測 驗 在 準 備 期 達 最 佳 ， 因 此 本 研 究

的 學 校 可 能 在 準 備 期 時 實 施 較 多 耐 力 訓 練 ， 比 賽 期 時 實 施 較

多 肌 力 訓 練 。  

2 0 0 4 年 奧 運 會 男 子 手 球 隊 中，不 同 位 置 選 手 身 高 與 體 重

明 顯 差 異 (表 四 )， 左 右 鋒 、 中 樞 及 守 門 員 體 型 較 相 似 ， 因 為

左 右 鋒 球 員 在 手 球 比 賽 中 所 站 位 置 正 好 在 有 效 射 門 區 域

( S h o o t i n g  A r e a )中 央 ， 因 此 左 右 鋒 球 員 通 常 是 球 隊 主 要 攻 擊

手 ， 中 樞 球 員 在 比 賽 中 是 扮 演 擋 人 製 造 空 檔 、 轉 接 外 線 球 員

傳 球 的 路 線 ， 而 且 中 樞 球 員 在 六 公 尺 附 近 接 到 隊 友 的 傳 球 ，

製 造 得 分 和 罰 球 的 機 率 極 高 ， 守 門 員 在 比 賽 中 需 要 有 效 的 封

擋 ， 瓦 解 對 隊 得 分 ； 左 右 翼 球 員 在 比 賽 中 是 扮 演 快 攻 角 色 ，

所 以 在 體 型 上 不 需 要 像 守 門 員 、 左 右 鋒 及 中 樞 球 員 高 大 ， 則

需 要 較 矮 小 且 體 重 較 輕 者 適 合 。  

表 三 中 發 現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的 手 球 選 手 在 體 型 上 的 差 異 ，



 38

與 林 輝 雄 ( 1 9 9 7 )、 李 炯 煌 ( 1 9 9 8 )研 究 結 果 不 相 同 ， 先 前 研 究

在 指 出 中 樞 位 置 球 員 最 高 ， 其 次 是 左 右 鋒 及 守 門 員 ， 最 後 才

是 左 右 翼 ， 本 研 究 結 果 是 守 門 員 最 高 ， 其 次 是 左 右 鋒 及 左 右

翼 ， 最 後 才 是 中 樞 ， 這 樣 的 結 果 是 由 於 近 年 手 球 攻 擊 方 法 的

改 變 ， 在 進 攻 時 不 再 只 是 靠 高 大 的 中 樞 球 員 在 底 線 得 分 ， 而

是 靠 高 大 的 左 右 鋒 主 力 攻 擊 手 在 外 線 得 分 ， 張 簡 坤 明 ( 2 0 0 6 )

研 究 中 證 實 ， 在 釜 山 亞 運 男 子 手 球 比 賽 中 ， 外 線 球 員 不 管 是

在 射 門 數 或 是 得 分 數 ， 遠 比 底 線 球 員 及 兩 翼 球 員 多 ， 所 以 手

球 運 動 的 進 攻 打 法 不 斷 改 變 ， 各 校 教 練 也 不 斷 地 調 整 適 合 球

員 的 位 置 及 打 法 ， 成 績 上 才 會 有 所 突 破 。  

本 研 究 睪 固 酮 的 濃 度 在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 顯 著 下 降 ， 比 賽

期 時 有 恢 復 到 過 渡 期 的 趨 勢 ， 這 樣 結 果 是 因 為 選 手 們 從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 ， 教 練 對 選 手 的 訓 練 強 度 及 量 增 加 許 多 ， 所 以 選

手 們 無 法 得 到 充 足 的 休 息 ， A l e n  e t  a l  ( 1 9 9 8 )連 續 2 4 週 肌 力

訓 練 的 研 究 相 符 合 ， 所 以 長 時 間 訓 練 加 上 恢 復 不 足 或 是 訓 練

量 過 大 ， 會 導 致 體 內 睪 固 酮 濃 度 減 少 ， 與 P a s s e l e r g u e  e t  a l  

( 1 9 9 9 )研 究 結 果 不 相 同 ， 在 角 力 選 手 連 續 比 賽 兩 天 後 的 恢 復

中 ， 前 半 段 睪 固 酮 的 濃 度 是 比 之 前 安 靜 時 高 ， 後 半 段 才 慢 慢

恢 復 到 安 靜 時 的 濃 度 ， 顯 示 角 力 選 手 在 休 息 不 足 的 情 況 下 體

內 睪 固 酮 的 濃 度 也 會 升 高 ， 因 此 選 手 只 要 是 睪 固 酮 的 濃 度 過

高 於 安 靜 時 的 濃 度 ， 就 代 表 有 恢 復 不 足 的 現 象 。  

本 研 究 皮 質 醇 的 濃 度 在 賽 季 間 有 逐 漸 增 加 的 趨 勢 ， 比 賽

期 時 達 到 最 高 值 ， 這 樣 的 結 果 與 L u t o s l a w s k a  e t  a l  ( 1 9 9 1 )、

L a c  e t  a l  ( 2 0 0 0 )分 別 對 不 同 類 型 的 運 動 員 進 行 長 時 間 耐 力 性

運 動 的 結 果 相 符 合 ， 因 為 長 時 間 運 動 會 破 壞 體 內 的 組 織 細

胞 ， 皮 質 醇 具 有 修 補 組 織 的 作 用 及 分 解 作 用 ( C a t a b o l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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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n d a n c y )， 確 保 能 量 (葡 萄 糖 和 游 離 脂 肪 酸 )來 源 ， 所 以 隨 著

各 階 段 訓 練 強 度 及 量 的 增 加 ， 皮 質 醇 需 要 加 強 醣 質 生 成 作 用

( G l u c o n e o g e n e s i s )以 及 免 疫 抑 制 作 用 。  

有 其 他 研 究 來 解 釋 皮 質 醇 濃 度 增 加 的 現 象 ， P a s s e l e r g u e  

e t  a l  ( 1 9 9 9 )對 角 力 選 手 的 研 究 ， 及 H o f f m a n  e t  a l  ( 2 0 0 5 )對 大

學 美 式 足 球 選 手 的 研 究 ， 這 兩 個 研 究 都 屬 於 身 體 接 觸 性 的 運

動 ， 跟 手 球 運 動 是 類 似 的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睪 固 酮 在 比 賽 時 及

賽 季 間 並 無 變 化 ， 皮 質 醇 在 角 力 比 賽 時 及 美 式 足 球 移 地 訓 練

時 濃 度 有 明 顯 增 加 ， 這 樣 的 結 果 跟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合 ， 顯 示

生 理 的 壓 力 而 導 致 皮 質 醇 的 變 化 ， 因 為 皮 質 醇 濃 度 過 低 會 刺

激 腎 上 腺 成 合 分 泌 皮 質 醇 ， 皮 質 醇 本 身 是 以 負 回 饋 機 制 作 用

在 腦 下 腺 和 下 視 丘 ， 所 以 壓 力 會 影 響 體 內 荷 爾 蒙 的 改 變 。  

本 研 究 T / C 比 率 呈 現 出 V 字 型 的 趨 勢，與 賽 季 間 各 項 專

項 體 能 對 照 ， 發 現 只 有 在 垂 直 跳 有 類 似 的 趨 勢 ， 其 他 各 專 項

體 能 並 沒 有 這 樣 的 結 果 ， 與 先 前 A l e n  e t  a l  ( 1 9 9 8 )連 續 2 4 週

肌 力 訓 練 的 檢 測 、 H o f f m a n  e t  a l  ( 2 0 0 5 )對 大 學 美 式 足 球 運 動

員 賽 季 間 監 測 的 結 果 不 相 同，先 前 研 究 結 果 是 呈 現 倒 V 字 型

的 結 果 ， 因 為 本 研 究 分 別 在 1、 1 0、 1 2 週 進 行 檢 測 ， 且 受 試

者 是 青 年 手 球 運 動 員；先 前 研 究 分 別 在 1、8、1 5 週 進 行 檢 測，

且 對 象 是 大 學 美 式 足 球 運 動 員 ， 所 以 這 樣 的 差 異 可 能 由 於 檢

測 的 時 間 及 受 試 者 不 同 所 導 致 。  

L u t o s l a w s k a  e t  a l  ( 1 9 9 1 )、 P a s s e l e r g u e  e t  a l  ( 1 9 9 9 )、 L a c  

e t  a l  ( 2 0 0 0 )及 C h a n g  e t  a l  ( 2 0 0 5 )對 受 試 者 做 單 一 次 長 時 間 或

高 強 度 運 動 時 ， 運 動 後 T / C 比 率 會 明 顯 下 降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恢 復 ， T / C 比 率 會 明 顯 上 升 ，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先 前 研 究 相 同

呈 現 V 字 型 的 趨 勢 ， 因 為 T / C 比 率 是 合 成 與 分 解 作 用 的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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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 皮 質 醇 是 負 責 調 節 碳 水 化 合 物 、 脂 肪 和 蛋 白 質 代 謝 的 激

素 ， 隨 著 運 動 強 度 越 強 ， 血 中 的 皮 質 醇 濃 度 會 增 加 ， 會 加 快

腎 上 腺 皮 質 的 分 泌 ， 此 時 腎 上 腺 的 分 泌 速 度 會 大 於 皮 質 醇 的

排 除 速 度 ， 導 致 T / C 比 率 上 升 。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是 青 年 選 手 正 值 青 春 期 的 發 育 階 段 ， 此 階

段 也 很 容 易 影 響 T / C 比 率 ， G o r o s t i a g a  e t  a l  ( 1 9 9 9 )對 青 少 年

手 球 選 手 進 行 連 續 6 週 肌 力 訓 練 ， 研 究 中 提 到 正 值 青 春 期 的

族 群 ， 因 為 生 長 發 育 尚 未 完 整 ， 給 予 太 強 或 長 時 間 的 訓 練 會

影 響 受 試 者 的 荷 爾 蒙 激 素 ， 例 如 睪 固 酮 、 黃 體 激 素 等 ， 因 此

受 試 者 的 族 群 不 同 也 會 影 響 T / C 比 率 。  

本 研 究 T / C 比 率 從 過 渡 期 到 準 備 期 明 顯 降 低 ， 可 能 因 為

睪 固 酮 降 低 ， 皮 質 醇 上 升 導 致 T / C 比 率 降 低 ； 準 備 期 到 比 賽

期 T / C 比 率 有 上 升 的 趨 勢 ， 因 為 睪 固 同 與 皮 質 醇 都 有 上 升 現

象 ， 因 此 T / C 比 率 的 失 衡 不 只 是 單 一 睪 固 酮 或 皮 質 醇 影 響 ，

而 是 相 互 影 響 。  

A d l e r c r e u t z  e t  a l  ( 1 9 8 6 )指 出 ， 當 T / C 比 率 下 降 約 3 0 %，

代 表 有 恢 復 不 足 或 過 度 訓 練 現 象 ， 本 研 究 準 備 期 與 比 賽 期

T / C 比 率 明 顯 比 過 渡 期 低 且 下 降 幅 度 超 過 3 0 %， 這 代 表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有 恢 復 不 足 或 過 度 訓 練 現 象 ， 如 果 T / C 比 率 持 續

下 降 ， 可 能 會 導 致 選 手 發 生 運 動 傷 害 或 運 動 成 績 退 步 ， 因 此

建 議 教 練 在 過 渡 期 與 準 備 期 時 ， 以 體 能 訓 練 為 主 、 技 戰 術 訓

練 為 輔 ； 比 賽 期 以 技 戰 術 訓 練 為 主 、 體 能 訓 練 為 輔 ， 並 接 近

比 賽 時 進 行 減 量 訓 練 。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探 討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變

化 ， 本 研 究 顯 示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慣 用 手 握

力 、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背 肌 力 、 手 球 擲 遠 、 立 定 投 擲 及 跨 步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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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 測 驗 在 比 賽 期 達 最 佳 成 績，十 步 跳 及 1 5 公 尺 衝 刺 則 顯 示 退

步 的 趨 勢 ， 節 奏 跑 測 驗 在 準 備 期 達 最 佳 ，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的 體

型 中 樞 球 員 體 重 與 B M I 比 控 球 及 左 右 翼 球 員 顯 著 為 重，身 高

守 門 員 最 高 ， 其 次 是 左 右 鋒 及 左 右 翼 ， 最 後 才 是 中 樞 ，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濃 度 在 賽 季 間 隨 著 訓 練 強 度 及 量 的 增 加 而 明 顯 改

變 ， 準 備 期 與 比 賽 期 T / C 比 率 明 顯 比 過 渡 期 低 且 下 降 幅 度 超

過 3 0 %， 代 表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有 恢 復 不 足 或 過 度 訓 練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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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慣 用 手 握 力 、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背 肌 力 、 手 球 擲 遠 、 立 定 投 擲 及 跨 步 投 擲 測 驗

在 比 賽 期 達 最 佳 成 績，十 步 跳 及 1 5 公 尺 衝 刺 則 顯 示 退 步

的 趨 勢 ， 節 奏 跑 測 驗 在 準 備 期 達 最 佳 。  

二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的 體 型 ， 中 樞 球 員 體

重 與 B M I 比 控 球 及 左 右 翼 球 員 顯 著 為 重，身 高 守 門 員 最

高 ， 其 次 是 左 右 鋒 及 左 右 翼 ， 最 後 才 是 中 樞 。  

三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睪 固 酮 與 皮 質 醇 濃 度 在 賽 季 間 隨 著 訓

練 強 度 及 量 的 增 加 而 有 明 顯 改 變 。  

四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準 備 期 與 比 賽 期 T / C 比 率 明 顯 比 過

渡 期 低 且 下 降 幅 度 超 過 3 0 %， 這 代 表 本 研 究 的 手 球 選 手

有 恢 復 不 足 或 過 度 訓 練 現 象 。  

 

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未 來 可 進 一 步 針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手 球 選 手 建 立 專 項 體 能 常

模 ， 提 供 教 練 專 項 體 能 檢 測 評 量 與 訓 練 之 參 考 。  

二 、 未 來 可 多 觀 察 幾 個 賽 季 ， 確 定 手 球 選 手 專 項 體 能 以 及 生

理 的 變 化 。  

三 、 未 來 可 進 一 步 分 析 在 不 同 專 長 位 置 手 球 選 手 體 型 的 特 性  

    。  

四 、 未 來 可 進 一 步 探 討 賽 季 間 訓 練 方 式 的 比 重 不 同 ， 對 手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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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在 賽 季 間 荷 爾 蒙 的 改 變 。  



 44

 

表 一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全 部 受 試 者  

( n = 7 6 )  

麗 山 高 中  

( n = 1 6 )  

海 山 高 中  

( n = 2 0 )  

文 山 高 中  

( n = 2 0 )  

三 民 家 商  

( n = 2 0 )  

年 齡  (年 )  1 6 . 4 ± 0 . 9  1 6 . 6 ± 1 . 1  1 6 . 2 ± 0 . 9  1 6 . 4 ± 0 . 9  1 6 . 6 ± 0 . 9  

球 齡  (年 )  5 . 2 ± 2 . 4  6 . 4 ± 2 . 0  5 . 7 ± 2 . 1  5 . 0 ± 2 . 4  4 . 1 ± 2 . 4  

身 高  ( c m )  1 7 5 . 7 ± 6 . 7  1 7 5 . 9 ± 5 . 0  1 7 6 . 7 ± 6 . 7  1 7 5 . 6 ± 7 . 0  1 7 4 . 7 ± 7 . 7  

體 重  ( k g )  6 9 . 9 ± 8 . 2  7 4 . 9 ± 1 0 . 6  7 0 . 4 ± 8 . 9  6 7 . 7 ± 4 . 5  6 8 . 0 ± 6 . 9  

B M I  ( k g / m 2 )  2 2 . 7 ± 2 . 5  2 4 . 2 ± 3 . 5  2 2 . 6 ± 2 . 5  2 2 ± 1 . 8  2 2 . 4 ± 1 . 9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 % )  
1 3 . 2 ± 3 . 8  1 3 . 8 ± 5 . 5  1 4 . 3 ± 3 . 0  1 2 . 2 ± 2 . 8  1 2 . 6 ±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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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各 階 專 項 體 能 段 檢 測 結 果  

 

 過 渡 期  準 備 期  比 賽 期  

慣 用 手 握 力 ( k g )  4 7 . 4 ± 6 . 4 a  4 8 . 1 ± 5 . 8 a  4 9 . 6 ± 5 . 9 b  

非 慣 用 手 握 力 ( k g )  4 1 . 8 ± 6 . 7   4 1 . 9 ± 5 . 2   4 3 . 0 ± 5 . 9   

背 肌 力 ( k g )  1 2 5 . 3 ± 2 3 . 7 a  1 2 9 . 9 ± 1 7 . 5 a b   1 3 3 . 7 ± 1 7 . 9 b  

1 5 公 尺 衝 刺 ( s )  2 . 4 6 3 ± 0 . 1 7 4 a  2 . 4 4 0 ± 0 . 1 3 6 a  2 . 6 1 0 ± 0 . 1 2 8 b  

十 步 跳 ( m )  2 4 . 6 ± 2 . 0 b  2 4 . 4 ± 1 . 9 b  2 4 . 1 ± 1 . 9 a  

手 球 擲 遠 ( m )  3 7 . 4 ± 3 . 4 a  3 8 . 3 ± 3 . 8 b  3 9 . 3 ± 4 . 4 c  

垂 直 跳 ( c m )  5 4 . 7 ± 7 . 7   5 3 . 6 ± 6 . 5   5 4 . 1 ± 6 . 8   

立 定 投 擲 ( m / s )  2 1 . 8 ± 1 . 4   2 1 . 7 ± 1 . 7   2 2 . 0 ± 1 . 4   

跨 步 投 擲 ( m / s )  2 3 . 2 ± 1 . 4   2 3 . 2 ± 2 . 0   2 3 . 3 ± 1 . 6   

預 估 最 大 攝 氧 量

( m l / k g / m i n )  
4 9 . 9 ± 4 . 1 a  5 1 . 9 ± 3 . 3 b  4 9 . 9 ± 3 . 9 a  

 

備 註 ： 不 同 字 母 代 表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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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各 專 長 位 置 體 型 上 的 結 果  

 

備 註 ： 不 同 字 母 代 表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5。 

 
控 球  

( n = 1 0 )  

左 右 鋒  

( n = 1 4 )  

中 樞  

( n = 1 0 )  

左 右 翼  

( n = 3 2 )  

守 門 員  

( n = 1 0 )  

身 高 ( c m )  1 7 3 . 6 ± 4 . 2  1 7 9 . 2 ± 7 . 3  1 7 2 . 4 ± 4 . 3  1 7 4 . 4 ± 6 . 7  1 8 0 . 2 ± 6 . 2  

體 重 ( k g )  6 4 . 6 ± 4 . 1 a  7 3 . 7 ± 6 . 1 a b  7 5 . 6 ± 8 . 5 b  6 6 . 8 ± 6 . 6 a  7 4 . 0 ± 1 0 . 7 a b  

B M I ( k g / m 2 )  2 1 . 5 ± 1 . 0 a  2 3 . 0 ± 1 . 7 a b  2 5 . 5 ± 2 . 6 b  2 2 . 0 ± 2 . 1 a  2 2 . 9 ± 3 . 8 a b  

體 脂 肪 率 ( % )  1 1 . 3 ± 2 . 4  1 2 . 6 ± 3 . 7  1 5 . 6 ± 5 . 2  1 2 . 8 ± 3 . 4  1 4 . 4 ±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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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2 0 0 4 年 奧 運 男 子 手 球 體 型  

 

 
控 球  

( n = 4 9 )  

左 右 鋒  

( n = 1 0 2 )  

中 樞  

( n = 4 8 )  

左 右 翼  

( n = 8 2 )  

守 門 員  

( n = 4 8 )  

身 高 ( c m )  1 8 1 . 5 ± 8 . 3  1 8 7 . 8 ± 1 0 . 3  1 8 7 ± 1 0 . 7  1 7 7 . 6 ± 8 . 9  1 8 5 . 6 ± 8 . 3  

體 重 ( k g )  7 8 . 6 ± 1 3 . 3  8 5 . 1 ± 1 4 . 2  8 8 . 4 ± 1 7 . 2  7 4 . 1 ± 1 2 . 4  8 3 . 2 ± 1 2 . 2  

 

備 註 ： 引 用 國 際 手 球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H a n d b a l l  F e d e r a t i o n )網 址

h t t p : / / w w w . i h f. i n f o / u p l o a d / m a t c h r e s u t s / a t h e n s _ 2 0 0 4 / c o n t e n t / p d f

s / H B . p d f，  

      資 料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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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渡期                  準備期                    比賽期 

96年全國中
等學校 
運動會 

95年全國師生
手球錦標賽結

束 

第一次檢測 第二次檢測 第三次檢測 

3週 10週 3週 2週

 
圖一 各階段檢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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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各階段荷爾蒙結果 
(A) 各階段睪固酮濃度結果 
(B) 各階段皮質醇濃度結果 
(C) 各階段 T/C比率濃度結果 

備註：不同字母代表達顯著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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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內外用來檢測手球運動員專項體能的方法 
 

測量類型 測量項目 引用次數 參考文獻 

等速測力機 3 

手球投擲球速 3 

立定跳遠 1 

十級跳 1 

單腳跳摸高 1 

握力 2 

手球擲遠 3 

仰臥推舉 4 

半蹲 5 

肌力 

垂直跳 7 

15公尺衝刺 (Sprint) 2 

50公尺衝刺 (Sprint) 1 

10、20、30、40公尺衝刺 2 

10、20、30公尺衝刺 3 

速度 

30公尺衝刺 (Sprint) 3 

節奏跑 (跑手球場) 2 

腳踏車 1 

12分鐘跑 2 

節奏跑 3 

耐力 

跑步機 7 

Delamarche et al (1987)  
Jensen et al (1997) 
WislØff et al (1998)  
Gorostiaga et al (1999) 
Al-Hazzaa et al (2001) 
Rannou et al (2001) 
Gabbett (2002) 
Chamari et al (2004) 
WislØff et al (2004) 
Gorostiaga et al (2005) 
Gorostiaga et al (2006) 
林輝雄 (1997) 
李炯煌 (1998)  
周娟娟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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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節奏跑攝氧量換算表 

 
階段 階 趟 折返次數 20m Split time(sec) 速度(km/h) 
1-1 1 1 1 9.693  7.51 
1-2 1 2 2 9.693  7.51 
1-3 1 3 3 9.693  7.51 
1-4 1 4 4 9.693  7.51 
1-5 1 5 5 9.693  7.51 
1-6 1 6 6 9.693  7.51 
1-7 1 7 7 9.693  7.51 
1-8 1 8 8 9.693  7.51 
1-9 1 9 9 9.693  7.51 
1-10 1 10 10 9.693  7.51 
1-11 1 11 11 9.693  7.51 
1-12 1 12 12 9.693  7.51 
1-13 1 13 13 9.693  7.51 
2-1 2 1 14 8.276  8.7 
2-2 2 2 15 8.276  8.7 
2-3 2 3 16 8.276  8.7 
2-4 2 4 17 8.276  8.7 
2-5 2 5 18 8.276  8.7 
2-6 2 6 19 8.276  8.7 
2-7 2 7 20 8.276  8.7 
2-8 2 8 21 8.276  8.7 
2-9 2 9 22 8.276  8.7 
2-10 2 10 23 8.276  8.7 
2-11 2 11 24 8.276  8.7 
2-12 2 12 25 8.276  8.7 
2-13 2 13 26 8.276  8.7 
2-14 2 14 27 8.276  8.7 
2-15 2 15 28 8.276  8.7 
3-1 3 1 29 7.744  9.3 
3-2 3 2 30 7.744  9.3 
3-3 3 3 31 7.744  9.3 
3-4 3 4 32 7.744  9.3 
3-5 3 5 33 7.744  9.3 
3-6 3 6 34 7.744  9.3 
3-7 3 7 35 7.744  9.3 
3-8 3 8 36 7.744  9.3 
3-9 3 9 37 7.744  9.3 
3-10 3 10 38 7.744  9.3 
3-11 3 11 39 7.744  9.3 
3-12 3 12 40 7.744  9.3 
3-13 3 13 41 7.744  9.3 
3-14 3 14 42 7.744  9.3 
3-15 3 15 43 7.744  9.3 
3-16 3 16 44 7.744  9.3 
4-1 4 1 45 7.276  9.9 
4-2 4 2 46 7.276  9.9 
4-3 4 3 47 7.27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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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階 趟 折返次數 20m Split time(sec) 速度(km/h) 
4-4 4 4 48 7.276  9.9 
4-5 4 5 49 7.276  9.9 
4-6 4 6 50 7.276  9.9 
4-7 4 7 51 7.276  9.9 
4-8 4 8 52 7.276  9.9 
4-9 4 9 53 7.276  9.9 
4-10 4 10 54 7.276  9.9 
4-11 4 11 55 7.276  9.9 
4-12 4 12 56 7.276  9.9 
4-13 4 13 57 7.276  9.9 
4-14 4 14 58 7.276  9.9 
4-15 4 15 59 7.276  9.9 
4-16 4 16 60 7.276  9.9 
4-17 4 17 61 7.276  9.9 
5-1 5 1 62 6.862  10.49 
5-2 5 2 63 6.862  10.49 
5-3 5 3 64 6.862  10.49 
5-4 5 4 65 6.862  10.49 
5-5 5 5 66 6.862  10.49 
5-6 5 6 67 6.862  10.49 
5-7 5 7 68 6.862  10.49 
5-8 5 8 69 6.862  10.49 
5-9 5 9 70 6.862  10.49 
5-10 5 10 71 6.862  10.49 
5-11 5 11 72 6.862  10.49 
5-12 5 12 73 6.862  10.49 
5-13 5 13 74 6.862  10.49 
5-14 5 14 75 6.862  10.49 
5-15 5 15 76 6.862  10.49 
5-16 5 16 77 6.862  10.49 
5-17 5 17 78 6.862  10.49 
5-18 5 18 79 6.862  10.49 
6-1 6 1 80 6.492  11.09 
6-2 6 2 81 6.492  11.09 
6-3 6 3 82 6.492  11.09 
6-4 6 4 83 6.492  11.09 
6-5 6 5 84 6.492  11.09 
6-6 6 6 85 6.492  11.09 
6-7 6 7 86 6.492  11.09 
6-8 6 8 87 6.492  11.09 
6-9 6 9 88 6.492  11.09 
6-10 6 10 89 6.492  11.09 
6-11 6 11 90 6.492  11.09 
6-12 6 12 91 6.492  11.09 
6-13 6 13 92 6.492  11.09 
6-14 6 14 93 6.492  11.09 
6-15 6 15 94 6.492  11.09 
6-16 6 16 95 6.492  11.09 
6-17 6 17 96 6.492  11.09 
6-18 6 18 97 6.492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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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階 趟 折返次數 20m Split time(sec) 速度(km/h) 
6-19 6 19 98 6.492  11.09 
7-1 7 1 99 6.160  11.69 
7-2 7 2 100 6.160  11.69 
7-3 7 3 101 6.160  11.69 
7-4 7 4 102 6.160  11.69 
7-5 7 5 103 6.160  11.69 
7-6 7 6 104 6.160  11.69 
7-7 7 7 105 6.160  11.69 
7-8 7 8 106 6.160  11.69 
7-9 7 9 107 6.160  11.69 
7-10 7 10 108 6.160  11.69 
7-11 7 11 109 6.160  11.69 
7-12 7 12 110 6.160  11.69 
7-13 7 13 111 6.160  11.69 
7-14 7 14 112 6.160  11.69 
7-15 7 15 113 6.160  11.69 
7-16 7 16 114 6.160  11.69 
7-17 7 17 115 6.160  11.69 
7-18 7 18 116 6.160  11.69 
7-19 7 19 117 6.160  11.69 
7-20 7 20 118 6.160  11.69 
8-1 8 1 119 5.860  12.29 
8-2 8 2 120 5.860  12.29 
8-3 8 3 121 5.860  12.29 
8-4 8 4 122 5.860  12.29 
8-5 8 5 123 5.860  12.29 
8-6 8 6 124 5.860  12.29 
8-7 8 7 125 5.860  12.29 
8-8 8 8 126 5.860  12.29 
8-9 8 9 127 5.860  12.29 
8-10 8 10 128 5.860  12.29 
8-11 8 11 129 5.860  12.29 
8-12 8 12 130 5.860  12.29 
8-13 8 13 131 5.860  12.29 
8-14 8 14 132 5.860  12.29 
8-15 8 15 133 5.860  12.29 
8-16 8 16 134 5.860  12.29 
8-17 8 17 135 5.860  12.29 
8-18 8 18 136 5.860  12.29 
8-19 8 19 137 5.860  12.29 
8-20 8 20 138 5.860  12.29 
8-21 8 21 139 5.860  12.29 
9-1 9 1 140 5.589  12.88 
9-2 9 2 141 5.589  12.88 
9-3 9 3 142 5.589  12.88 
9-4 9 4 143 5.589  12.88 
9-5 9 5 144 5.589  12.88 
9-6 9 6 145 5.589  12.88 
9-7 9 7 146 5.589  12.88 
9-8 9 8 147 5.589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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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階 趟 折返次數 20m Split time(sec) 速度(km/h) 
9-9 9 9 148 5.589  12.88 
9-10 9 10 149 5.589  12.88 
9-11 9 11 150 5.589  12.88 
9-12 9 12 151 5.589  12.88 
9-13 9 13 152 5.589  12.88 
9-14 9 14 153 5.589  12.88 
9-15 9 15 154 5.589  12.88 
9-16 9 16 155 5.589  12.88 
9-17 9 17 156 5.589  12.88 
9-18 9 18 157 5.589  12.88 
9-19 9 19 158 5.589  12.88 
9-20 9 20 159 5.589  12.88 
9-21 9 21 160 5.589  12.88 
9-22 9 22 161 5.589  12.88 
10-1 10 1 162 5.341  13.48 
10-2 10 2 163 5.341  13.48 
10-3 10 3 164 5.341  13.48 
10-4 10 4 165 5.341  13.48 
10-5 10 5 166 5.341  13.48 
10-6 10 6 167 5.341  13.48 
10-7 10 7 168 5.341  13.48 
10-8 10 8 169 5.341  13.48 
10-9 10 9 170 5.341  13.48 

10-10 10 10 171 5.341  13.48 
10-11 10 11 172 5.341  13.48 
10-12 10 12 173 5.341  13.48 
10-13 10 13 174 5.341  13.48 
10-14 10 14 175 5.341  13.48 
10-15 10 15 176 5.341  13.48 
10-16 10 16 177 5.341  13.48 
10-17 10 17 178 5.341  13.48 
10-18 10 18 179 5.341  13.48 
10-19 10 19 180 5.341  13.48 
10-20 10 20 181 5.341  13.48 
10-21 10 21 182 5.341  13.48 
10-22 10 22 183 5.341  13.48 
10-23 10 23 184 5.341  13.48 
11-1 11 1 185 5.114  14.08 
11-2 11 2 186 5.114  14.08 
11-3 11 3 187 5.114  14.08 
11-4 11 4 188 5.114  14.08 
11-5 11 5 189 5.114  14.08 
11-6 11 6 190 5.114  14.08 
11-7 11 7 191 5.114  14.08 
11-8 11 8 192 5.114  14.08 
11-9 11 9 193 5.114  14.08 

11-10 11 10 194 5.114  14.08 
11-11 11 11 195 5.114  14.08 
11-12 11 12 196 5.114  14.08 
11-13 11 13 197 5.114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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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階 趟 折返次數 20m Split time(sec) 速度(km/h) 
11-14 11 14 198 5.114  14.08 
11-15 11 15 199 5.114  14.08 
11-16 11 16 200 5.114  14.08 
11-17 11 17 201 5.114  14.08 
11-18 11 18 202 5.114  14.08 
11-19 11 19 203 5.114  14.08 
11-20 11 20 204 5.114  14.08 
11-21 11 21 205 5.114  14.08 
11-22 11 22 206 5.114  14.08 
11-23 11 23 207 5.114  14.08 
11-24 11 24 208 5.114  14.08 
12-1 12 1 209 4.906  14.68 
12-2 12 2 210 4.906  14.68 
12-3 12 3 211 4.906  14.68 
12-4 12 4 212 4.906  14.68 
12-5 12 5 213 4.906  14.68 
12-6 12 6 214 4.906  14.68 
12-7 12 7 215 4.906  14.68 
12-8 12 8 216 4.906  14.68 
12-9 12 9 217 4.906  14.68 

12-10 12 10 218 4.906  14.68 
12-11 12 11 219 4.906  14.68 
12-12 12 12 220 4.906  14.68 
12-13 12 13 221 4.906  14.68 
12-14 12 14 222 4.906  14.68 
12-15 12 15 223 4.906  14.68 
12-16 12 16 224 4.906  14.68 
12-17 12 17 225 4.906  14.68 
12-18 12 18 226 4.906  14.68 
12-19 12 19 227 4.906  14.68 
12-20 12 20 228 4.906  14.68 
12-21 12 21 229 4.906  14.68 
12-22 12 22 230 4.906  14.68 
12-23 12 23 231 4.906  14.68 
12-24 12 24 232 4.906  14.68 
12-25 12 25 233 4.906  14.68 
13-1 13 1 234 4.714  15.27 
13-2 13 2 235 4.714  15.27 
13-3 13 3 236 4.714  15.27 
13-4 13 4 237 4.714  15.27 
13-5 13 5 238 4.714  15.27 
13-6 13 6 239 4.714  15.27 
13-7 13 7 240 4.714  15.27 
13-8 13 8 241 4.714  15.27 
13-9 13 9 242 4.714  15.27 

13-10 13 10 243 4.714  15.27 
13-11 13 11 244 4.714  15.27 
13-12 13 12 245 4.714  15.27 
13-13 13 13 246 4.714  15.27 
13-14 13 14 247 4.714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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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階 趟 折返次數 20m Split time(sec) 速度(km/h) 
13-15 13 15 248 4.714  15.27 
13-16 13 16 249 4.714  15.27 
13-17 13 17 250 4.714  15.27 
13-18 13 18 251 4.714  15.27 
13-19 13 19 252 4.714  15.27 
13-20 13 20 253 4.714  15.27 
13-21 13 21 254 4.714  15.27 
13-22 13 22 255 4.714  15.27 
13-23 13 23 256 4.714  15.27 
13-24 13 24 257 4.714  15.27 
13-25 13 25 258 4.714  15.27 
13-26 13 26 259 4.714  15.27 
14-1 14 1 260 4.537  15.87 
14-2 14 2 261 4.537  15.87 
14-3 14 3 262 4.537  15.87 
14-4 14 4 263 4.537  15.87 
14-5 14 5 264 4.537  15.87 
14-6 14 6 265 4.537  15.87 
14-7 14 7 266 4.537  15.87 
14-8 14 8 267 4.537  15.87 
14-9 14 9 268 4.537  15.87 

14-10 14 10 269 4.537  15.87 
14-11 14 11 270 4.537  15.87 
14-12 14 12 271 4.537  15.87 
14-13 14 13 272 4.537  15.87 
14-14 14 14 273 4.537  15.87 
14-15 14 15 274 4.537  15.87 
14-16 14 16 275 4.537  15.87 
14-17 14 17 276 4.537  15.87 
14-18 14 18 277 4.537  15.87 
14-19 14 19 278 4.537  15.87 
14-20 14 20 279 4.537  15.87 
14-21 14 21 280 4.537  15.87 
14-22 14 22 281 4.537  15.87 
14-23 14 23 282 4.537  15.87 
14-24 14 24 283 4.537  15.87 
14-25 14 25 284 4.537  15.87 
14-26 14 26 285 4.537  15.87 
14-27 14 27 286 4.537  15.87 
15-1 15 1 287 4.372  16.47 
15-2 15 2 288 4.372  16.47 
15-3 15 3 289 4.372  16.47 
15-4 15 4 290 4.372  16.47 
15-5 15 5 291 4.372  16.47 
15-6 15 6 292 4.372  16.47 
15-7 15 7 293 4.372  16.47 
15-8 15 8 294 4.372  16.47 
15-9 15 9 295 4.372  16.47 

15-10 15 10 296 4.372  16.47 
15-11 15 11 297 4.372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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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階 趟 折返次數 20m Split time(sec) 速度(km/h) 
15-12 15 12 298 4.372  16.47 
15-13 15 13 299 4.372  16.47 
15-14 15 14 300 4.372  16.47 
15-15 15 15 301 4.372  16.47 
15-16 15 16 302 4.372  16.47 
15-17 15 17 303 4.372  16.47 
15-18 15 18 304 4.372  16.47 
15-19 15 19 305 4.372  16.47 
15-20 15 20 306 4.372  16.47 
15-21 15 21 307 4.372  16.47 
15-22 15 22 308 4.372  16.47 
15-23 15 23 309 4.372  16.47 
15-24 15 24 310 4.372  16.47 
15-25 15 25 311 4.372  16.47 
15-26 15 26 312 4.372  16.47 
15-27 15 27 313 4.372  16.47 
15-28 15 28 314 4.372  16.47 
16-1 16 1 315 4.219  17.07 
16-2 16 2 316 4.219  17.07 
16-3 16 3 317 4.219  17.07 
16-4 16 4 318 4.219  17.07 
16-5 16 5 319 4.219  17.07 
16-6 16 6 320 4.219  17.07 
16-7 16 7 321 4.219  17.07 
16-8 16 8 322 4.219  17.07 
16-9 16 9 323 4.219  17.07 

16-10 16 10 324 4.219  17.07 
16-11 16 11 325 4.219  17.07 
16-12 16 12 326 4.219  17.07 
16-13 16 13 327 4.219  17.07 
16-14 16 14 328 4.219  17.07 
16-15 16 15 329 4.219  17.07 
16-16 16 16 330 4.219  17.07 
16-17 16 17 331 4.219  17.07 
16-18 16 18 332 4.219  17.07 
16-19 16 19 333 4.219  17.07 
16-20 16 20 334 4.219  17.07 
16-21 16 21 335 4.219  17.07 
16-22 16 22 336 4.219  17.07 
16-23 16 23 337 4.219  17.07 
16-24 16 24 338 4.219  17.07 
16-25 16 25 339 4.219  17.07 
16-26 16 26 340 4.219  17.07 
16-27 16 27 341 4.219  17.07 
16-28 16 28 342 4.219  17.07 
16-29 16 29 343 4.219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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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研 究 題 目 ：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賽 季 間 專 項 體 能 及 生 理 變 化 之 研 究  

研 究 單 位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競 技 運 動 學 系 碩 士 班  

研 究 人 員 ： 競 碩 二 A 許 維 哲  p e r o 0 9 2 0 @ y a h o o . c o m . t w  

本 研 究 目 的 是 研 究 優 秀 青 年 手 球 選 手 在 一 個 賽 季 間 中 的 專 項

體 能 、 生 理 變 化 。 因 為 體 能 要 素 對 手 球 運 動 員 非 常 重 要 ， 而 國 內 相

關 手 球 選 手 的 專 項 體 能 資 料 並 不 完 整 。 本 研 究 預 計 招 募 9 5 年 全 國

師 生 盃 手 球 錦 標 賽，高 中 男 子 組 前 六 名 隊 伍 自 願 參 與 本 實 驗。本 研

究 分 別 在 賽 季 中 的 過 渡 階 段、準 備 階 段 及 比 賽 階 段 進 行 選 手 專 項 體

能 、 生 理 的 測 驗 ， 總 計 測 驗 3 次 ， 項 目 包 括 唾 液 樣 本 收 集 (荷 爾 蒙

分 析 )， 體 型 測 量 (身 高 、 B M I )， 專 項 體 能 測 驗 項 目 ( 1 5 公 尺 衝 刺 、

垂 直 跳、握 力、背 肌 力、十 步 跳、手 球 擲 遠、手 球 球 速 以 及 節 奏 跑 )。 

經 由 您 的 參 與 本 研 究，您 可 以 了 解 個 人 的 專 項 體 能 及 各 項 生 理

生 化 資 料，並 且 提 供 重 要 的 運 動 科 學 資 訊。您 參 與 本 研 究 所 得 的 任

何 資 料，都 將 接 受 資 料 保 密 的 政 策 所 保 護，除 了 提 供 給 各 校 教 練 做

為 訓 練 選 手 的 依 據 及 本 研 究 者 做 為 學 術 上 的 研 究 之 外，不 會 對 外 洩

露 。  

在 此 感 謝 您 的 參 與 本 研 究 ， 在 實 驗 期 間 ， 若 您 想 退 出 本 研 究 ，

您 可 以 隨 時 告 知 研 究 者，即 可 退 出 本 研 究，本 研 究 者 將 不 會 有 任 何

的 異 議 。  

在 此 我 同 參 與 本 研 究 ， 並 配 合 研 究 者 的 要 求 。  

同 意 人 ：                 (簽 名 )   日 期 ：  

法 定 代 理 人 ：             (簽 名 )   住 址 ：  

聯 絡 電 話                        見 證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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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及 儀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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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握 力 測 量 及 儀 器  

 

 

 

 



 69

附 錄 六  1 5 公 尺 衝 刺 測 量 及 儀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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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七  十 步 跳 測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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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八  手 球 擲 遠 測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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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九  垂 直 跳 測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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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立 定 投 擲 測 量 及 儀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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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十 一  跨 步 投 擲 測 量  

 

 

 

 

 


